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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国际联运货车使用规则协约》（货车规则协约）和《国际联运客车使用规则协约》

（客车规则协约）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  《国际联运车辆使用规则协约》（车规协约）自 1992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生效； 

–    国际货协附件《国际联运车辆使用规则》（车规）自 1951 年 11 月 1 日至 1991 年 12

月 31 日生效。 

*包含 2016 年 11 月 15-17 日铁组委员会会议上货车规则协约方通过的措辞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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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联 运货车 使用  

协   约  

（ 货车 规则协 约）  

 

本协约附件 A 中所列的铁路公司和车辆所属者 （下称协约方 ），

达成协议如下：  

 

第  1  条  

术 语  

为理解本协约 ，将下列术语定义 为：  

铁 路公 司 ——有权运送货物并将车辆作为运 输工具使用的人。  

车 辆所 属者 ——根据所有权法或其他法律 依据拥有车辆，且根据

本国法律以上述身份 被列入运输工具 注册表的人。  

 

第  2  条  

协 约的 对象  

本 协 约 的 对 象 是 有 关 在 办 理 国 际 铁 路 联 运 货 物 运 送 时 作 为 运 输

工具的车辆的使用 条件，这些条件由载于本协约附件 B 中的国际联

运货车使用规则 （货车规则）进行调节 。  

 

第  3  条  

适 用范 围  

1.  本协约的条款相对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国际货协）附件

第 4 号《非承运人所属的作为运输工具的车辆运送规则》中所载的规定

应予优先执行。  

2.  本协约不妨碍有关协约方之间适用关于共同使用货车问题的双

边和多边协议，但这些协议不得触及未参加协议的各协约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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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条  

协 约方 会议  

1.  与修改本协约有关的问题，在协约方授权代表会议上按照会议

议事规则（本协约附件 C）中所规定的流程进行审查。对会议议事规则

中未规定的问题，按照铁路合作组织（铁组）规定的举行专门委员会会

议的流程进行审查。  

2 .  为 初 步 审 查 有 关 完 善 货 车 规 则 或 者 与 货 车 规 则 条 款 有 关 的 问

题，以及为编制协约方授权代表会议决议草案，协约方可成立由协约方

专家组成的专家组。  

 

第  5  条  

 表 决  

在一国境内 注册的所有协约方（下称一国 的协约方 ）共有两票，

亦即：  

  一国的铁路公司协约方，共有一票；  

  一国的车辆所属者协约方，共有一票。  

如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协约方，则该协约方拥有两票。  

协约方表决 票数份额按照本协约附件 D“协约方表决票 数份额的

确定办法 ”确定：  

  对一国的铁路公司——根据国际联运货物周转量；  

   对一国的车辆所属者——根据车辆保有量。  

各国可根据 国内法律确定本国协约方 票数的其他分配 方式。  

 

第  6  条  

协 约的 修改  

1 .  对本协约 和本协约附件 E 的修改 事项，在所有协约方同意的

情况下列入，对 附件 A 的修改办法由本协 约第 8 条第 5 项和第 9 条

第 1 项予以规定， 对附件 B 的修改办法由本协约 第 7 条予以规定，

对本协约附件 C、 D 和 F 的修改事项 在协约方总表决票数份额 9 /1 0

同意的情况下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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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对 本 协 约 的 修 改 事 项 根 据 协 约 方 不 晚 于 协 约 方 授 权 代 表 会 议

开始前两个月寄送各 协约方和铁组委员会的提案 列入。  

3 .  如协约各 方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并根据本条第 1 项的规定

通过了决议，则该决议为最终决议。  

在其他情况下，对会上由与会协约方 以总表决票数份额 多数赞同

的决议，在两周之内 应寄送协约各方。如自寄送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 ，

没有收到协约方 的反对意见 ，则关于本协约和本协约附件 E 修改事项

的决议视为通过，如自寄送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没有收到协约方的

反对意见，或提出 反对意见的协约方 表决票数份额合计 不超过协约各

方现有总票数份额 的 1 / 10，则关于本协约附件 C、D 和 F 修改事项的

决议视为通过。  

4 .  如 协 约 方 未 规 定 其 他 日 期 ， 则 本 协 约 修 改 事 项 自 其 获 得 通 过

以后下一年的 1 月 1 日起生效。关于所通过的 本协约的 修改事项及其

生效日期的事宜，由铁组委员会通知协约各方。  

 

                  第  7  条  

                货车 规则 的修改  

1 .  除 货 车 规 则 信 息 附 件 外 ， 对 货 车 规 则 的 修 改 事 项 ， 按 照 本 协

约附件 E 的规定 ，在所有协约方总票数份额 2 /3 或 9 /1 0 同意的情况

下列入。  

2 .  如 协 约 各 方 未 规 定 其 他 期 限 ， 则 对 货 车 规 则 的 修 改 事 项 根 据

协 约 方 不 晚 于 协 约 方 授 权 代 表 会 议 开 始 前 两 个 月 寄 送 协 约 各 方 和 铁

组委员会的提案 列入，但对货车规则信息附件的修改事项除外。  

3 .  在 通 过 有 关 货 车 规 则 某 些 问 题 的 决 议 时 ， 协 约 各 方 均 参 与 表

决，或者只有铁路公司 或车辆所属者 参与表决。  

其中注明了协约方对其拥有表决权的货车规则某些条款一览表，以

及通过有关修改这些条款的决议时所必需的票数，载于本协约附件 E。  

4 .  如协约各方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并根据本条第 1 项的规定

通过了决议，则该决议为最终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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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情况下，对会上由与会协约方以 总表决票数份额 多数赞同

的决议，在两周之内应寄送协约各方。如自寄送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 ，

没有收到协约方 的反对意见，或 提出反对意见的协约方 的表决票数份

额之和不超过本协约附件 E 规定的允许票数，则决议视为通过。    

5 .  对 货 车 规 则 信 息 附 件 的 修 改 事 项 ， 根 据 有 关 协 约 方 寄 送 给 铁

组委员会并注明修改事项生效日期 的 信息列入。  

6 .  关 于 所 通 过 的 货 车 规 则 修 改 事 项 及 其 生 效 日 期 的 事 宜 ， 由 铁

组委员会通知协约 各方。  

 

第  8  条  

加 入协 约  

1 .已 在 铁 组 成 员 国 境 内 注 册 的 铁 路 公 司 和 车 辆 所 属 者 可 加 入 本

协约。  

2 .  加入本协约的条件：  

2 . 1  承担有关 遵守本协约条款的义务；  

2 . 2  拥 有 运 送 货 物 的 权 利 和 /或 根 据 所 有 权 法 或 其 他 法 律 依 据 拥

有车辆；  

2 . 3  保证与协约方进行 由本协约产生的清算。  

3 .  为加入本协约，应向铁组委员会寄送按本协约附件 F 格式的

书面申请。  

4 .  铁 组 委 员 会 在 自 收 到 申 请 之 时 起 两 周 以 内 审 查 所 提 出 的 文 件

是否符合加入协约 的条件。  

如提供的信息不全 面或不清楚，铁组委员会可 以要求提供补充信

息，或将文件退 还申请人。  

5 .  如 提 供 的 文 件 和 其 中 包 含 的 信 息 符 合 加 入 协 约 的 条 件 ， 由 铁

组委员会通知协约各方和申请人有关 加入日期的事宜（ 根据提出申请

的日期和审查申请的期限，加入日期为当年的 7 月 1 日或下一年的 1

月 1 日 ），同时对 本协约附件 A 列入 相应修改并注明加入日期，或 将

未能加入的事宜 通知协约各方和申请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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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条  

终 止参 加协约  

1 .  每 一 协 约 方 均 可 通 过 书 面 通 知 铁 组 委 员 会 的 方 式 终 止 参 加 本

协约。由铁组委员会将 此申请通知协约 各方。  

在自铁组委员会收到上述通知之日起 6 个月期满后，终止参加即

行生效。由铁组委员会对本协约附件 A 列入修改并通知协约 各方。  

协 约 方 终 止 参 加 本 协 约 不 能 免 除 其 履 行 在 参 加 本 协 约 期 间 产 生

的，且在终止参加本协约时未履行的义务。  

2 .  如果这些协约和协 定本身未另作规定 ，则协约方终止参加本协

约并不导致自动终止其参加与本协约有关的其他协约和协定。   

3 .  如来自不同国家的协约方数量不足 4 个，则本协约终止施行。  

 

第  1 0  条  

附  则  

1 .  本 协 约 事 务 由 履 行 协 约 存 放 人 职 能 的 铁 组 委 员 会 进 行 管 理 。

2 .  下列附件是本协约不可分割的 部分：  

  附件 A“货车规则协约方一览表 ”；  

  附件 B“国际联运货车使用规则（货车规则） ”；  

  附件 C“会议议事规则 ”；  

  附件 D“协约方表决票数份额的确定办法 ”  

  附件 E“关于货车规则各章节的表决 ”；   

  附件 F“关于加入货车规则协约的申请 ”。  

3 .  本 协 约 用 中 文 和 俄 文 写 成 。 两 种 文 本 具 有 同 等 效 力 。 在 本 协

约的条文解释上发生分歧时，以俄文文本为准。  

4 .  本协约保存在 铁组委员会。  

5 .  每一协约方可收到 由铁组委员会核对无误的副本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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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条  

协 约的 有效期  

1 .  本协约的 缔结不固定期限，并自 20 0 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 .  本协约于 20 0 8 年 5 月 1 日在 德黑兰市缔结，用中文和俄文写

成，一式两份。  



 

 
1 

货车规则协约附件 A 
 

货车规则协约方一览表 

截至 20 16 年  4 月 29 日  
 

协约方名称 简称 注册国家 加入协约日期 

协约方地位 

（是，否） 

铁路公司 车辆所属者 

白俄罗斯铁路 白铁 白俄罗斯 2009 年 1 月 1 日   

保加利亚国家铁路控股公司

（2010 年 10 月 23 日前为保加利

亚国家铁路股份公司） 

保铁（控股） 保加利亚 2009 年 1 月 1 日 

  

匈牙利国家铁路股份公司 匈铁 匈牙利 2009 年 1 月 1 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铁路 伊铁 伊朗 2009 年 1 月 1 日   

哈萨克斯坦铁路国有股份公司 哈铁 哈萨克斯坦 2009 年 1 月 1 日   

中国铁路 中铁 中国 2009 年 1 月 1 日   

朝鲜民主主任人民共和国铁道省 朝铁 朝鲜 2009 年 1 月 1 日   

吉尔吉斯斯坦国有铁路公司 吉铁 吉尔吉斯斯坦 2009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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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方名称 简称 注册国家 加入协约日期 

协约方地位 

（是，否） 

铁路公司 车辆所属者 

拉脱维亚铁路国家股份公司 拉铁 拉脱维亚 2009 年 1 月 1 日   

立陶宛铁路股份公司 立铁 立陶宛 2009 年 1 月 1 日   

摩尔多瓦铁路股份公司 摩铁 摩尔多瓦 2009 年 1 月 1 日   

蒙古-俄罗斯乌兰巴托铁路股份公

司（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为蒙古

铁路） 

蒙铁 蒙古国 2009 年 1 月 1 日   

波兰国家铁路股份公司 波铁 波兰 2009 年 1 月 1 日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 俄铁 俄罗斯 2009 年 1 月 1 日   

罗马尼亚国有铁路货运股份公司 罗铁（货运） 罗马尼亚 2009 年 1 月 1 日   

斯洛伐克铁路货运股份公司 斯铁（货运） 斯洛伐克 2009 年 1 月 1 日   

塔吉克斯坦铁路国家单一制企业 塔铁 塔吉克斯坦 2009 年 1 月 1 日   

乌兹别克斯坦铁路股份公司 乌（兹）铁 乌兹别克斯坦 2009 年 1 月 1 日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总局 乌（克）铁 乌克兰 2009 年 1 月 1 日   

爱沙尼亚铁路股份公司 爱铁 爱沙尼亚 2009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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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协约附件 B 

  

 

国际联运货车使用规则  

（货车规则）  

第 1 章  总  则  

第 1 条  适用范 围  

本 规 则 对 办 理 国 际 铁 路 联 运 运 送 时 作 为 运 输 工 具 的 货 车 的 使 用

条件做出了规定。  

 

第 2 条  术语和 定义  

对《国际联运货车使用规则》（下称本规则，货车规则）中所采

用的术语定义如下：  

交 付 方 /接 收 方 铁 路 公 司 人 员 ——由交 付 方 /接收 方铁路 公 司责成

其履行车辆交付 /接收作业职责的被授权人  

车辆 ——自身没有牵引力，但在铁路线路上自轮运行，并用于运送

货物或保证列车编组中车辆运行的运输工具。  

共 用 车 辆 ——其 所 属 者 是 铁 路 公 司 并 由 铁 路 公 司 根 据 本 规 则 所

规定的特别条件进行使用的车辆。  

车 辆 所 属 者 ——根据所有权或其他法律依据拥有车辆，并根据本

国法律以上述身份被列入运输工具注册表的人。  

转向架所属者 ——系协约第 2 条中所指的货车规则协约参加方，并

根据所有权或其他法律依据同时拥有转向架。  

铁 路 ——位于某一国家境内的铁路基础设施。  

铁 路公 司 ——有权运送货物并将车辆作为运输工具使用的人。  

使用人铁路公司 ——车辆自接收之时起至移交之时止由其使用的

铁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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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设 施（铁路 基础 设施）——铁路公司使用其办理货物运送的

技术综合体，包括公用铁路线路、铁路车站，以及保证该综合体运转

的其他建筑物和设施。  

良 好车 辆 ——符合货 车规 则附件 1 中所载的关于车辆技术要求的

车辆；  

车 辆配 属代码 ——车辆 所配属铁路的数字或字母标识。  

主 管 机 关 ——发 放 有 关 车 辆 准 入 国 际 联 运 的 技 术 许 可 证 系 其 权

限 的国家机关（机构、部门）；  

不 良车 辆 ——其状态不符合 货 车规 则附 件 1 中所载的某一项技术

要求的车辆。  

定 期修 理 ——对车辆经过规定时段或走行公里以后进行的修理，

同时需完成有关恢复车辆及其组成部分使用寿命的全套作业。  

破 损车 辆 ——车辆或其组成部分在外力作用下受到破坏以后，其

状态处于不良的车辆。  

车 辆的 使用 ——将货车用作办理运送的运输工具。  

接 收方 铁路公 司 ——办理有关接收车辆作为自方使用的技术作

业的铁路公司。  

交 付方 铁路公 司 ——办理有关将自方使用车辆移交给其他铁路

公司的技术作业的铁路公司。  

车辆迅速返还 ——根据车辆所属者铁路公司的要求返还共用车辆。  

配 属站（ 铁路）——车辆上注明的车辆可以或应该被返还的车站

（铁路）。  

日 常修 理 ——在车辆定期修理期限内，将其从列车上摘挂，使其

符合货 车规 则附件 1 中所载技术要求而进行的车辆修理。  

技 术保 养 ——在使用人铁路公司运送过程中保证货车状态良好，

但不将其从列车上摘挂而进行的全套作业。  

过 境铁 路 ——位于车辆从发站至到站运行经路上的铁路，但这些

车站不在该铁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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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却车辆 ——其所在位置不明或其所受损坏无法修复的车辆；  

不 可抗 力 ——铁路公司无法预见和预防，其产生和消除不取决于

铁路公司，并直接影响到 货车规则协约条款执行的情况；  

 

第 2 章 车 辆 

第 3 条  车辆使 用的 一般 条件  

3 . 1  车 辆 所 属 者 应 保 证 其 车 辆 的 技 术 状 态 符 合 货 车 规 则 附 件 1

的要求。  

3 . 2  使用人铁路公司应保证对车辆的技术保养。  

3 . 3  车辆应用于运送指定运送的货物。  

3 . 4  车辆由某一铁路向另一铁路过轨，轨距相同和不相同时均可

办理。  

各路间车辆按照下列情况过轨：  

3 . 4 . 1 车辆沿交付方铁路公司 铁路 线路运行到位于接收方铁路公

司注册国境内的车辆到站时，不换轮；  

3 . 4 . 2 .  车辆更换到另一种轨距转向架上时，须换轮；  

转向架由交付方或接收方铁路公司提供。转向架的提供及返还办

法由交付方与接收方铁路公司商定。  

3 . 4 . 3  使用变距轮对和混合牵引车钩。这种车辆的运行条件由有

关铁路公司与车辆所属者商定。  

3 . 5  根据铁路公司之间的商定，车辆换轮作业应在配备有必要技

术设施，且位于不同轨距接轨站的换轮站进行。  

更换到另一种轨距转向架上的车辆，应通过之前办理换轮作业的

换轮站予以返回。  

在换轮站，应将从该车辆上移出的那些转向架推回到该车辆下。 

3 . 6  使用人铁路公司应保证车辆的完好。  

3 . 7 本 规 则 中 规 定 的 接 收 方 铁 路 公 司 对 所 接 收 车 辆 的 权 利 和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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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自按运输合同接收发货人或交付方铁路公司车辆之时起产生，并

在运输合同期满后向另一铁路公司或收货人 移交车辆之时起终止。  

3 . 8  下列车辆不允许装车：   

— —对于 15 20 mm 轨距车辆，如到下一次定期修理前所余按日历

期限不足 3 0 天或按走行公里标准少于 10 00 0 公里；  

— —对于 14 35 mm 轨距车辆，如已到定期修理期限。  

 

第 4 条  车辆的 交接 条件  

4 . 1  由 一 个 铁 路 公 司 向 另 一 铁 路 公 司 按 下 列 将 货 物 从 一 种 轨 距

车辆换装到另一轨距车辆或不进行货物换装的方式移交车辆：  

4 . 1 . 1  在相应协议中规定的车站不进行货物换装的运送。  

在以向另一轨距换轮的方式移交车辆时，如铁路公司间未做其他

商定，由进行换轮的铁路公司提供车辆的连挂。  

4 . 1 . 2  在接收方铁路公司的铁路车站办理货物换装的运送。  

根据铁路公司间的协议，车辆的交接可在交付方铁路公司的铁路

车站进行。  

4 .2  交付方铁路公司应提交符合货 车规 则附件 1 技术要求的车辆。 

下列超过定期修理期限的车辆可以提交：  

— — 15 20 毫米轨距重车车辆，以及中铁和朝铁重车车辆，如定期

修理期限发生在车辆运行途中，且接收方铁路公司确保运送车辆至货

物到达站；  

— —欧洲 14 35 mm 轨距铁路重车车辆，如定期修理期 限已满但不

超过 6 个月；  

— —空车车辆，如车辆送修或发送配属路（站）。  

4 . 3  移交车辆应以 货 车规 则附 件 2 的车辆交接单办理手续，车辆

交接单由交付方铁路公司编制四份，交付方和接收方铁路公司各执两

份。车辆交接单应自日历年度起连续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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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铁路 -轮渡联运车辆时，车辆交接单应以 货 车规 则附 件 2 之

1 所载的建议格式办理。  

车辆交接单填写办法载于 货 车规 则附件 2 .1，铁路 —轮渡联运车

辆交接单填写办法载于 货 车规 则附件 2 . 1 之 1。  

当车辆在运行途中更换转向架时，应在车辆交接单 “备注 ”栏内注

明 “车辆更换      （转向架所属者名称）的转向架 ”和转向架号码（如

有号码）。  

4 . 4  车 辆 交 接 单 上 记 载 的 车 辆 交 接 单 交 给 接 收 方 铁 路 公 司 人 员

的时间，即为车辆的提交时间。  

车辆交接单在交给接收方铁路公司人员前，应由交付方铁路公司

人员签字、注明时间，并加盖日期戳证明。  

接 收 方 铁 路 公 司 人 员 应 将 所 接 收 车 辆 的 号 码 与 车 辆 交 接 单 上 的

数据进行核对并检查车辆。  

车辆的技术和商务检查应同时进行。  

技术和商务检查的时间，不论交接车辆数目多少，规定每轴不超

过 1 分钟。  

接收方铁路公司人员应在提交的车辆检查完毕（但不超过规定的

检查时间）后，立即在每一份车辆交接单上签字、注明时间并加盖日

期戳证明。  

从接收方铁路公司人员在车辆交接单上签字、注明时间，并加盖

日期戳之时起，即认为车辆已移交完毕。  

根据货车规则 附件 2（信息）在车辆 交接单上注明时间（时，分）。 

对 于 修 改 事 项 应 由 交 付 方 和 接 收 方 铁 路 公 司 人 员 在 每 一 份 车 辆

交接单上签字、加盖日期戳证明。  

日期戳记应包含日期（日、月、年）、铁路公司简称、车站名称

及加盖戳记铁路的简称。  

4 . 5 如在移交车辆时，接收方铁路公司发现车辆不良或破损，且

不危及行车安全或货物完整性，则车辆状态应由交付方铁路公司按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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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规则 附件 3 编制的并经交接双方铁路公司人员签字的记录加以证

明。在车辆交接单 “备注 ”栏内注明 “不良车辆，第   号记录 ”或 “破损

车辆，第   号记录 ”。  

编制记录：  

4 . 5 . 1  向过境路移交车辆时，编制四份，其中交付方和接收方铁

路公司各执一份，第三份记录由接收方铁路公司在下月 1 5 日前按货

车 规则 附件 1（信息）所载地址邮寄给破损车辆所属者。第四份记录随

附运送票据至到站并由交付货物的铁路公司留存；  

4 . 5 . 2  保 证 将 车 辆 运 送 至 到 站 的 铁 路 公 司 移 交 车 辆 时 ， 编 制 三

份，交付方和接收方铁路公司各执一份，第三份记录由接收方铁路公

司在下月 1 5 日前邮寄给车辆所属者。  

根据交接双方铁路公司协议，记录用中文或俄文填写。  

记录是车辆修理费用清算的依据。  

如果有相关内部规定，交付方或接收方铁路公司可根据上述记录，

按照货车规则附件 34 在车辆上粘贴标记。  

4 . 6  车辆由于下列原因，接收方铁路公司有权不予接收：  

4 . 6 . 1  如车辆技术状态不符合 货车规则附件 1 要求时，接收方铁

路公司有权予以拒收，但本规则直接规定的情况除外；  

4 . 6 . 2  如交付方铁路公司未履行有关该车辆的本规则其他规定；  

4 . 6 . 3  如国家主管机关禁止接收的车辆；  

4 . 6 . 4 如发生不可抗力阻碍车辆接收。  

4 . 7  如车辆不予接收，拒收车辆的铁路公司应根据货车规则附件 4

编制记录，并注明不接收车辆的原因和约定向交付方铁路公司返还车

辆的日期或消除造成车辆未能接收的故障的日期。记录应编制两份，

每方各执 1 份。应在车辆交接单中划掉未接收的车辆号码，并在 “备

注 ”栏内注明 “未接收车辆 ，第     号拒收记录 ”，划掉的内容应清晰

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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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接收的车辆应在 24 小时内按新的车辆交接单返还交付方铁路

公 司 ， 并 注 明 ： “未 接 收 车 辆 ”字 样 。 铁 路 -轮 渡 联 运 中 未 接 收 的 车 辆

应按最短轮渡航程返回。  

4 .8 在交接站（地点）移交车辆的办法，由交付方铁路公司和接

收方铁路公司签署的单独合同确定。  

交付 /接收车辆的铁路公司及交接站（地点）载于 货车规则附件 2

（信息）。  

 

第 5 条  不良车 辆的 修理  

5 . 1  车辆由于不良状况从列车组成中摘下时，使用人铁路公司应

根据货 车规 则 附件 5 编制记 录且根据如下办法办理：  

— —如车辆具备修理的技术可能性，且其修理费用，包括车辆送

修的运输费用不超过 10 0 0 瑞士法郎，则使用人铁路公司无需经车辆

所属者同意即可进行修理；  

— —如车辆不具备修理的技术可能性，或其修理费用，包括车辆

送修的运输费用超过 10 0 0 瑞士法郎时，使用人铁路公司需向 车辆所

属者征询对车辆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并向其地址寄送按货车规则附件 6

编制的问询单。  

车 辆所 属者 应自问询 单寄 出之 时起 4 日内 向使 用人铁路 公司 作

出答复。  

修理费用由车辆所属者负担。按 货 车规 则附 件 5 编制的记录是 修

理费用清算的依据。  

5 . 2  如在进行修理时需要更换车辆零部件，应更换为具有相同技

术特性的零部件。  

5 . 3  发 现 罐 体 泄 漏 时 ， 应 在 泄 漏 位 置 标 注 标 记 和 泄 露 发 现 的 日

期。标记应清晰可见。标记所使用的材料应当是防水坚固的材料。  

5 . 4  如修理车辆必须清扫车辆时，清扫费用由车辆所属者负担。 

5 . 5  修理时，不得改变车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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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条  破损车 辆（ 转向 架）的 修理和 返还  

6 . 1  发生车辆（转向架）破损时 ，使用人铁路公司应在一昼夜内

按货 车规 则附 件 1（ 信息 ）所载地址向车辆（转向架 ）所属者寄送车

辆破损通知单。  

6 . 2  使用人铁路公司进行调查以查明破损原因。  

6 . 3  如使用人铁路公司过失造成的车辆（转向架 ）破损，其根据

如下办法办理：  

6 . 3 . 1  如 车 辆 修 理 费 用 ， 包 括 车 辆 送 修 的 运 输 费 用 不 超 过 1 00 0

瑞士法郎，且具备修理的技术可能性，则使用人铁路公司无需经车辆

（转向架）所属者同意即可对车辆（转向架）进行修理；  

6 . 3 . 2  如修理费用，包括车辆送修的运输费用超过 10 00 瑞士法

郎，则使用人铁路公司需向车辆（转向架）所属者征询对车辆下一步

行动的指示，并于破损之时起 7 天内向其地址寄送按 货车 规则 附 件 5

编制的记录。  

车辆（转向架）所属者在记录收到后 7 天内通知使用人铁路公司

关于车辆（转向架）是否继续运送的指示。  

如使用人铁路公司不具备车辆修理的技术可能性，其应保证恢复车

辆走行质量，并随附按货车规则附件 5 编制的记录将车辆发送所属者。 

车辆修理费用由使用人铁路公司负担。按 货 车规 则附 件 5 编制的

记录是车辆修理费用清算的依据。  

6.4  如使用人铁路公司认为车辆（转向架）所属者是造成破损的过

失方，则须自破损之时起两天内邀请车辆和转向架所属者进行调查。  

车辆（转向架）所属者应在收到车辆破损通知之时起两天内告知

有关参加调查和抵达日期的信息。  

调查应在自破损之时起 3 0 个昼夜内进行。  

如未收到车辆（转向架）所属者关于参加调查的通知，或者其未

在通知的日期内到达，则使用人铁路公司在车辆（转向架）所属者不

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调查。  

由调查参加者确定车辆破损的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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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人 铁 路 公 司 根 据 调 查 结 果 为 所 有 调 查 参 加 者 各 编 制 一 份 车

辆破损记录（按 照货 车规 则 附件 5）。每份记录由所有调查参加者签

字，记录份数与参加调查人数相等。  

如车辆（转向架）所属者未参加调查，则使用人铁路公司在自调查记

录编制之日起 5 天内，向车辆（转向架）所属者寄送一份调查记录副本。 

在使用人铁路公司完成了调查程序后，未参加调查的车辆所属者

或转向架所属者不能对调查结果提出异议。  

车辆（转向架）所属者自记录收到后 7 天内通知使用人铁路公司

关于车辆（转向架）是否继续运送的指示。  

6. 5  如 车 辆 破 损 以 致 无 法 恢 复 到 自 轮 运 转 状 态 ， 但 不 会 危 及 行 车

安全时，关于车辆送修或返还问题，由车辆所属者和使用人铁路公司

决定。  

使 用 人 铁 路 公 司 将 关 于 运 送 上 述 破 损 车 辆 的 事 宜 通 报 参 加 运 送

的铁路公司，并由第一个接收方铁路公司作出有关车辆能否安全运行

至到站的决定。  

6 . 6  车辆（转向架）破损导致失却车辆（ 转向架）的使用人铁路

公司，应立即将此事以书面方式通知车辆（ 转向架 ）所属者，并注明

破损车辆（转向架）号码和原因。  

6 . 7  车 辆 脱 轨 时 ， 使 用 人 铁 路 公 司 应 立 即 将 脱 轨 一 事 通 报 车 辆

（转向架）所属者，以及接收方铁路公司。  

如使用人铁如公司不认为自己是造成脱轨的过失方，则应请求调

查车辆所属者。  

6 . 8  运输合同结束时因第三方过失造成车辆破损，如车辆所属者

请使用人铁路公司代表其利益，则使用人铁路公司应以其名义参加车

辆破损证明文件的办理工作。  

第 7 条  提供修 理所 需的 备用零 件的办 法及 不良备 用零件 的返 还  

7 . 1  使 用 人 铁 路 公 司 有 权 索 要 用 来 恢 复 车 辆 走 行 质 量 或 保 证 车

辆连挂所必须的备用零 件。此时，车辆所属者应保障提供索要的备用

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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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  使用人铁路公司在因其过失导致车辆破损时，由其向车辆所

属者偿付供给备用零件和返还不良备用零件的费用。  

7 . 3  使用人铁路公司根据 货 车规 则附件 1（ 信息）所载地 址，向

车 辆所属 者寄送 按 货 车 规 则 附件 7 编 制的有 关索要 备用 零件的 俄文

或中文请领单。请领单也可用其他商定的语文编写。  

请领单中应载明下列事项：备用零件的详细名称和规格（必要时

附上备用零件的略图）、破损车辆的车种和车号、车辆配属站（路 ），

以及备用零件应送达的地址。  

7 . 4  车辆所属者在收到备用零件请领单时，应将拟定的送达日期

通知使用人铁路公司。  

7 . 5  必须提供可直接安装到车辆上的备用零件。  

7 .6  如车辆所属者提供了修理用的备用零件，修理车辆的使用人铁

路公司应按其要求向其返还从车辆上取下的不良或破损零件。在这种情

况下，返回车辆不良零件的费用由所属者负担（第 7.2 项所载情况除外）。 

7 . 7  不允许使用其他车辆上的备用零件，但车辆属于同一个所属

者且所属者已同意的情况除外。  

7 . 8  在标有字母 U 的 1 43 5m m 轨距车辆通用型可更换零件（轮对、

扁弹簧、缓冲器、链钩、螺旋车钩连结）发生毁损时，使用人铁路公

司可安装自有的相同结构的备件。  

使用人铁路公司只有在与所属者商定后才可更换不良轮对，同时

应在车辆上粘贴按照 货 车规 则附 件 34 编制的标志。在更换其他通用

型可更换零件时，在车辆上不需要粘贴标志。  

 

第 8 条  车辆的 可拆 卸零 件  

8 . 1 车辆的可拆卸零件系指车辆构造规定但未固定在车辆上，在

运送过程中可临时拆下或重新装在车辆上的零件。可拆卸零件一览表

载于货 车规 则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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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2  车辆上的可拆卸零件信息应按照 货 车规 则附件 8 之 1 涂写在

车辆两侧板外部或平车车架上。  

8 . 3  车辆的可拆卸零件应安放在车辆构造规定的位置。  

如果货物情况允许，移动支柱应安放在为其规定的铁箍内。对面

放置支柱的锁链应相互连接或用其他方法固定。  

如货物情况不允许车辆的可拆卸零件安置在原处时，这些零件应

安置在车辆中看得见的地方。可拆卸零件的固定方法应保证其不致危

及行车安全。  

8 . 4  如车辆缺少可拆卸零件 或可拆卸零件的放置没有就位 ，但并

不危及行车安全时，接收方铁路公司无权拒收 车辆。对车辆交接时发

现缺少的可拆卸零件，按 货车 规则 附件 3 的记录办理，并经交付方和

接收方铁路公司人员签字。  

 

第 9 条  关于车 辆（ 转向 架）失 却的推 定  

9 . 1  按照运送合同货物运达期限超过 3 0 个昼夜，但未满 1 年时 ，

车辆所属者有权向第一个承运车辆的铁路公司提出关于查寻车辆（转

向架）的申请。查询车辆（转向架）的申请不属于提出失却车辆（转

向架）的赔偿请求。  

9 . 2  接收车辆的铁路公司应在收到查寻申请书之时起 90 个昼夜

内向所属者通报车辆（转向架）所在位置及其技术状态。  

9 . 3  以下情况下，车辆（转向架）视为失却：  

9 . 3 . 1 在第 9 . 2 项所规定期限内，如接收车辆的铁路公司未向车

辆（转向架）所属者通报车辆所在位置及其技术状态的信息时；  

9 . 3 . 2  使用人铁路公司书面通知车辆（转向架）所属者有关由于

车辆（转向架）破损而导致其失却的事宜。  

9 .4  如视为失却的车辆（转向架）在支付赔款后找到，使用人铁

路公司应将此事通知车辆（转向架）所属者，车辆（转向架）所属者

可在收到通知后 45 日内要求使用人铁路公司负责返还车辆（转向架），

费用有使用人铁路公司承担，同时所属者应返还已收的赔偿款额。  



 12 

 

如车辆（转向架）所属者拒绝接收已找到的车辆（转向架），则

车辆（转向架）所属者与使用人铁路公司之间的所属权移交问题通过

双边方式进行调解。  

 

第 3 章  清算  

第 1 0 条  一 般规定  

1 0 .1  本章包括有关车辆使用费清算条款。  

1 0 .2  本 规 则 中 的 所 有 清 算 均 依 据 铁 路 公 司 和 车 辆 所 属 者 间 的 双

边和多边协议或 1 99 1 年 4 月 1 2 日签订的国际旅客联运和铁路货物联

运清算规则协约进行。  

1 0 .3  清算货币采用瑞士法郎。  

 

第 4 章  责任  

第 1 1 条  协 约方责任 范围  

1 1 .1  如使用人铁路公司不能证明车辆（转向架）的破损是因车

辆（转向架）所属者过失造成时，则由其对车辆（转向架）所属者承

担车辆（转向架）破损的责任。  

1 1 .2  如在车辆上根据第 8 . 2 项注明了可拆卸零件信息时，使用

人铁路公司承担其缺失的责任。  

可拆卸零件失却时，使用人铁路公司应向车辆所属者偿付用于其

更新的费用。  

11 .3  如使用人铁路公司不能证明其向另一铁路公司或运输合同最

终收货人移交车辆的事实，则使用人铁路公司应承担车辆（转向架）

失却的责任。  

1 1 .4  除按第 12 . 1 项规定的失却车辆赔偿费外，使用人铁路公司

还应向车辆所属者支付数额为 2 00 0 瑞士法郎的补偿费。 如车辆和转

向架属于不同所属者，则向车辆所属者支付 14 0 0 瑞士法郎的补偿费 ，

向转向架所属者支付 60 0 瑞士法郎，无关失却转向架的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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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车 辆 （ 转 向 架 ） 所 属 者 应 承 担 由 车 辆 （ 转 向 架 ） 所 造 成 的

损失，但由于使用人铁路公司过失产生的情况除外。  

11 .6 根据运输合同向非本协约方铁路公司移交车辆的使用人铁路

公司，如车辆（转向架）发生破损或失却时，其应对车辆（转向架）

所属者负责。  

1 1 .7  铁 路 公 司 和 车 辆 （ 转 向 架 ） 所 属 者 应 对 其 所 使 用 服 务 人 员

的行为负责。  

 

第 1 2 条  发 生车辆（ 转向 架）失 却、破 损  

及 不良 情况时 的赔偿 款额  

1 2 .1  失 却 车 辆 的 赔 偿 金 额 依 据 车 辆 自 重 计 算 ， 以 自 重 乘 以

货 车 规 则 附 件 9 规定的同一类型车辆自重每公斤的价格。须从计算

出的款项中扣除车辆使用折旧费，折旧率为每年 4 %，但总额不超过

8 0 %。计算使用年限时，应将车辆制造年 份和损毁或失却年份计算为

1 年。  

如车辆和转向架属于不同所属者，则车辆所属者和转向架所属者

相应获得使用人铁路公司失却车辆赔偿款额的 70 %和 30 %，与失却转

向架的台数无关。  

1 2 .2  车辆破损赔偿款额包括：  

— —根据货 车规 则附 件 1 0 的单 价表计算出的修理费用和 /或实际

支出（如单价表中未包含修理项目的名称 ）；  

— —与车辆送修往返运输、清扫、换装及进行另外一些工作（对

于修理工作必须完成这些作业）相关的附加费用。  

1 2 .3 依据货 车规则附 件 3 和 /或 货车规 则附 件 5 所编制记录的数

据计算根据第 4 . 5、 5 .1 项所规定消除车辆不良的修理费用补偿金额 。

根据货 车规 则附件 1 0 的单价表和 /或实 际支出（如单价表中未包含修

理项目名称 ），计算修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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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3 条  由车 辆（转 向架 ）所造 成损失 的赔 偿款额  

1 3 .1  由 车 辆 （ 转 向 架 ） 所 造 成 损 失 的 赔 偿 款 额 应 根 据 实 际 直 接

损失的金额计算和限定。  

 

第 5 章  赔偿请 求 ， 诉讼 ， 司法 管辖  

第 1 4 条  一 般规定  

1 4 .1  车 辆 （ 转 向 架 ） 所 属 者 就 车 辆 （ 转 向 架 ） 失 却 有 权 向 使 用

人铁路公司提出赔偿请求和诉讼。  

1 4 .2  使 用 人 铁 路 公 司 就 由 车 辆 （转向架）所 造 成 的 损 失 有 权 向 车

辆（转向架）所属者提出赔偿请求。  

1 4 .3  赔 偿 请 求 应 以 书 面 方 式 提 出 ， 并 附 有 相 应 依 据 、 注 明 赔 偿

款额。  

赔偿请求人应在赔偿请求书上附上可作为赔偿请求依据的文件。 

1 4 .4  受 理 赔 偿 请 求 的 协 约 方 应 在 收 到 赔 偿 请 求 之 日 起 的 60 天

内对其进行审查并给赔偿请求人以答复，在全部或部分承认赔偿请求

时，向赔偿请求人支付应付的款额，而如部分或全部拒绝赔偿请求时 ,

则向赔偿请求人通报拒绝赔偿请求的理由，同时退还赔偿请求书上所

附的文件。  

1 4 .5  在 适 用 货 车 规 则 协 约 所 有 情 况 下 ， 任 何 赔 偿 请 求 仅 可 在 本

协定规定的条件下和范围内提出。  

 

第 1 5 条  诉 讼， 司法 管辖  

1 5 .1  只 有 提 出 相 应 赔 偿 请 求 后 ， 才 可 提 起 诉 讼 ， 且 只 可 对 受 理

赔偿请求人提出。凡有权提出赔偿请求的人，即有权根据 货车规则协

约提起诉讼。  

1 5 .2 提 出 赔 偿 请 求 和 诉 讼 的 权 利 发 生 在 自 收 到 提 出 赔 偿 请 求 依

据的情况之日起。  

1 5 .3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  

1 5 .3 .1  如 赔 偿 请 求 人 没 有 在 规 定 的 赔 偿 请 求 审 查 期 限 内 收 到 对

赔偿请求所做出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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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3 .2  如 在 赔 偿 请 求 审 查 期 限 内 赔 偿 请 求 人 收 到 关 于 全 部 或 部

分拒绝赔偿请求的通知。  

1 5 .4  应 向 被 告 所 在 地 的 相 应 司 法 机 关 提 起 诉 讼 ， 如 双 方 未 达 成

其他商定。  

1 5 .5 提 出 赔 偿 请 求 和 诉 讼 的 权 力 限 定 在 自 收 到 提 出 赔 偿 请 求 依

据的情况之日起 1 年内。  

1 5 .6  有 权 向 使 用 人 铁 路 公 司 提 出 赔 偿 请 求 的 人 提 交 赔 偿 请 求 ，

则第 15 . 5 项规定 的时效期间即行中止。  

从 使 用 人 铁 路 公 司 通 知 关 于 全 部 或 部 分 拒 绝 其 赔 偿 请 求 事 宜 之

日起，时效期间仍然继续。  

如对赔偿请求未予答复，则从第 1 4 .4 项规定的期限期满时起，

时效期间即行恢复。  

 

第 6 章  共用车 辆  

第 1 6 条  一 般规定  

1 6 .1  使 用 共 用 车 辆 时 ， 在 适 用 本 章 条 款 的 同 时 ， 还 应 适 用 本 规

则中与本章不相矛盾部分的其他规定。  

1 6 .2  共用车辆应具有相应的标识 。  

16 .3  自列车摘下车辆的日常修理及其技术保养由使用人铁路公司

负担。  

 

第 1 7 条  车 辆的使用 条件  

1 7 .1  使用人铁路公司按照 货 车规 则附 件 1 2 记载的费率，向车辆

所属者铁路公司支付自车辆接收之时起到将其移交给另一铁路公司

之时止的车辆使用费。  

车辆更换转向架时，如转向架不属于车辆所属者，则使用人铁路

公司向车辆所属者铁路公司支付无转向架车辆使用费，并向转向架所

属者支付转向架使用费。  

                                                 
  在编制共用车辆的识别标记前——以车身上没有涂写符号“ P”作为区分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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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轴及以上轴数的车辆使用费根据车辆所属者规定的费率计算。

这种车辆的使用由车辆所属者和车辆使用人铁路公司协商。  

1 7 .2  共用车辆卸后应返还 车辆 所属者铁路公司。  

1 7 .3  如将货物运往下列地点时，使用人铁路公司在遵守第 3 . 8

项要求的条件下，可以在重车状态下返还（特种平车除外 ）：  

1 7 .3 .1  运往车辆配属路的车站；  

1 7 .3 .2  运往车辆配属路方向的铁路车站；  

1 7 .3 .3  过境车辆配属路 方向的铁路车站。  

1 7 .4  在返还空车时，应由运送重车的铁路公司确保空车的运送 。 

如果未遵守该规定，造成空车返还经未参加重车运送的铁路公司

完成，则发送空车的铁路公司，应根据 货 车规 则附 件 12 第 3 项的费

率，向确保将空车返还所属者的铁路公司，按每车公里支付空车走行

里程的补偿费。  

按照货 车规 则附件 1 3 编制车辆空车走行补偿费通知单，以便进

行清算。  

1 7 .5  在 下 列 情 况 下 ， 使 用 人 铁 路 公 司 可 向 非 本 协 约 方 铁 路 公 司

移交重车，且不需与车辆所属者铁路公司商定：  

1 7 .5 .1 运输合同预先规定时；  

1 7 .5 .2 运输合同的法律调解体系改变时。  

1 7 .6  如 缺 少 必 要 数 量 的 自 方 待 装 车 量 ， 铁 路 公 司 可 向 所 属 者 铁

路公司申请车辆作为 “车辆支援 ”。并在申请书中注明应予向其提供车

辆的数量和日期。  

17 .6 .1  提供 “车辆支援 ”的所属者铁路公司派送空车时，应随附按

货车规则附件 11 编制的寄送单，并在寄送单上标记 “车辆支援 ”；   

1 7 .6 .2  申 请 车 辆 支 援 的 铁 路 公 司 应 向 保 证 按 其 地 址 运 送 并 返 还

车辆的铁路公司，支付未由重车走行偿付的空车走行费用。  

根据货 车规 则附件 12 第 3 项规定的费率，按每车公里计算未由

重车走行偿付的空车最短走行里程的费用。根据 货 车规则 附件 13 办

理车辆空车走行补偿费通知单并按此进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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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6 .3  根据第 1 7 .6 .1 项使用人铁路公司使用车辆，但不是按其

地址装运时，应向车辆所属者支付按 货 车规 则附件 12 所载的费率加

倍 计 算 出 车 辆 自 接 收 之 时 起 至 移 交 给 另 一 铁 路 公 司 之 时 止 所 停 留 全

部时间的使用费。  

1 7 .7  交付方铁路公司应移交清除货物残余的空车。  

17 . 8  使用人铁路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免付车辆（转向架）使用费 ： 

1 7 .8 .1  在 车 辆 应 行 经 的 线 路 上 ， 因 发 生 不 可 抗 力 以 致 行 车 中 断

且不能由其他线路通过时， 10 日内免付车辆使用费。  

如在使用人铁路公司铁路上发生不可抗力，其应在 1 日内向车辆

所属者铁路公司发出通知。  

如在接收方铁路公司铁路上发生不可抗力，其应在 1 日内通知交

付方铁路公司，交付方铁路公司则应立即将关于未接收车辆的情况通

知车辆所属者铁路公司。  

根据发生不可抗力所在国国内法律授权机关发放，用以证明不可

抗力发生和终止的文件，以及滞留车号一览表作为免付车辆使用费的

依据。  

上述文件由使用人铁路公司向车辆所属者铁路公司寄送，接收方

铁路公司向交付方铁路公司提供。  

如接收方铁路公司未履行本条规定，则其必须向交付方铁路公司

偿付，交付方铁路公司支付给车辆所属者铁路公司 1 0 日以内的未接

收车辆使用费；  

1 7 .8 .2  车辆由于 其所属者过失而滞留时：  

滞留的事实以按照 货 车规 则附 件 4 或货 车规 则附 件 14 编制的记

录 和车 辆交 接单 “备 注 ”栏内 “拒 收车辆 ，第   号记 录 ”或 “拒 收车 辆，

第   号议定书 ”的相应标注确认；  

1 7 .8 .3  车辆由于接收方铁路公司 没有根据的拒收而滞留时：  

拒收的事实由按照 货 车规 则附 件 4 编制的记录和车辆交接单 “备

注 ”栏内 “拒收车辆， 第   号记录 ”的标注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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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人铁路公司应向车辆所属者铁路公司支付由

车辆交接单确认的车辆自使用人铁路公司接收之时起至接收方铁路

公司接收之时止在其停留期间的使用费。  

拒收车辆的接收方铁路公司应偿还（支付）交付方使用人铁路公

司车辆滞留期间使用费。清算按照货车规则附件 15 编制的记录单办理； 

1 7 .8 .4  使用连挂空车免付 4 8 小时的使用费。  

从计算的车辆使用费总数中扣除按第 1 阶段费率计算出的免付

使用费期间的款额；  

1 7 .8 .5  编入列车作为隔离或保证闸瓦压力的空车时（限于这些

车辆归交付方或接收方铁路公司所有，在国境协定或国境委员会议定

书所规定的国境站间区间运行并且没有利用这些车辆装货或换装货

物时，这种情况以车辆交接单 “备注 ”栏中 “隔离车辆 ”或 “保证闸瓦压

力车辆 ”的记载确认 ）；  

1 7 .8 .6  由于车辆所属者过失造成的车辆破损时：  

1 7 .8 .6 .1  不需申请备用零件修理车辆时，则自列车中摘下车辆次

日 (下一小时 )起至交付运营之日（之时）止，免付车辆使用费，但不

得超过 12 0 小时。车辆自列车中摘下的时间和其返回运营的时间应在

按货 车规 则附 件 16 编制的通知单中注明；  

17 . 8 . 6 . 2  需 要 申请备 用 零件 修理 车辆时 ， 自列 车中 摘下车 辆 次 日

(下一小时 )起至交付运营之日（之时）止期间，免付车辆使用费，但

自备用零件到达之日（之时）起不得超过 4 8 小时。车辆自列车中摘

下 的 时 间、备用 零 件 到 达 的 时 间 和 车辆 返 回 运 营 的 时 间应 在 按 货 车 规

则 附 件 16 编制的通知单中注明；  

1 7 .8 .7  车辆（转向架）失却时，根据第 9 . 3 . 2 项自书面通知之日

起，免付车辆使用费；  

1 7 .8 .8  铁 路 公 司 早 于 请 求 期 限 移 交 车 辆 时 ， 自 接 收 车 辆 之 日 起

至申请上所注明日期 4 8 小时前，免收车辆使用费。事实由车辆交接

单和索取装载所需车辆的铁路公司电报加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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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8 条  迅 速返还条 件  

1 8 .1  车 辆 所 属 者 铁 路 公 司 有 权 要 求 迅 速 返 还 自 方 车 辆 。 该 项 权

利可适用的总期限为每日历年度内不超过 9 0 天。  

1 8 .2  车辆所属者铁路公司应在迅速返还制度生效起 5 日前通知

使用人铁路公司关于迅速返还车辆的事宜。  

通知中应注明：当仅要求迅速返还某些车辆时，应注明执行迅速

返还的起止日期、车种或车号。  

1 8 .3  如 车 辆 处 于 运 输 合 同 执 行 期 内 ， 则 运 输 合 同 结 束 之 时 即 为

迅速返还制度开始执行的时间。  

1 8 .4  如 果 所 属 者 铁 路 公 司 要 求 迅 速 返 还 车 辆 ， 使 用 人 铁 路 公 司

仅可装运发送至车辆配属路车站的车辆。  

1 8 .5  使 用 人 铁 路公 司 在 迅 速 返 还 空车 时 ， 应 按 照 货 车 规 则 附 件

11 编制车辆寄送单，并标注 “迅速返还 ”标记。  

1 8 .6  如 未 履 行 迅 速 返 还 的 要 求 时 ， 自 迅 速 返 还 开 始 执 行 当 天 的

0 时 0 分起截至迅速返还执行完毕之日 2 3 时 5 9 分，按第 17 . 1 项规定

的车辆使用费加倍计算。  

在根据本规则办理车辆使用费清算文件时，由使用人铁路公司审

核双倍计算出的款额。   

 

第 1 9 条  车 辆和转向 架使 用费计 算办法  

1 9 .1  按照货 车规则 附 件 2 编制的车辆交接单是计算车辆和转向

架使用费的依据。  

1 9 .2  车 辆 （ 或 不 属 于 车 辆 所 属 者 的 转 向 架 ） 使 用 的 统 计 时 间 按

小时来计算。  

车辆使用费的计算按车辆交接后的下 1 个小时起始和终止（例如

2 3 点 00 分至 23 点 5 9 分从 24 点 00 分计算， 00 点 00 分至 00 点 5 9

分从 0 1 点 0 0 分计算 ）。  

如交接双方铁路公司的统计数据出现差异，以接收方铁路公司确

定并证明的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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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3  应按货 车规则 附 件 12 所规 定的费率计算车辆、转向架及无

转向架车辆的使用费。  

计 算 出 一 辆 车 上 所 配 备 转 向 架 的 使 用 费 不 应 超 过 两 台 四 轴 转 向

架计算出的使用费，与所配备转向架的台数无关。  

1 9 .4  使用费费率可依据计算结果进行更改，或是根据货车规则附件 17

进行调整。  

1 9 .5 免付车辆（转向架） 使用费时， 根据第 17 .8 .1、 17 . 8 .2、和

1 7 .8 .6 .2 项确定应付使用费小时数，从使用总小时数中扣除免付使用

费的小时数，而余下的小时数分使用阶段计算费用。  

如使用车辆（转向架）的总小时数与免付费用的小时数相等，则

按第 1 阶段的费率计算 2 4 小时的费用。  

1 9 .6  向交付方铁路公司返还未接收车辆晚于按照第 4 . 7 项和货

车 规则 附件 4 编制记录中所指定的期限时，超过该期 限的车辆滞留时

间由没有根据的 拒收车辆的铁路公司承担，并根据本规则计算滞留车

辆使用费。  

1 9 .7  如 本 协 约 方 铁 路 公 司 移 交 一 个 非 本 协 约 方 所 属 其 他 车 辆

时，接收方铁路公司根据交付方铁路公司和车辆所属者间缔结现有合

同的费率和条件向交付方铁路公司支付车辆使用费。上述费率由交付

方铁路公司向有关 本协约方铁路公司声明。  

 

第 7 章  信息通 报  

第 2 0 条  一 般规定   

20.1 铁路公司和车辆所属者相互通报有关货车规则的问题，并根

据本规则按货车规则附件 1（信息）所载地址寄送信函、电报及文件。  

信函可通过电子邮箱发送到 货 车规 则附 件 1（ 信息 ）所载的邮箱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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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2 条和第 3 . 1、 4 . 2 和 4 . 6 . 1 项）  

 

车 辆的 技术要 求  

1 .  一 般规 定  

1 . 1 车辆应符合车辆全部运行经路上各铁路的机车车辆限界。  

各铁路机车车辆限界的一般规定由铁组约 50 0 备忘录（与铁盟约

5 0 5- 6 备忘录相符）规定。  

1 2  连结装置的所有各部分（车钩 、连接软管等）在非使用状态

时，其下垂至轨面距离不得小于 14 0m m。  

如可能小于上述距离时，应将连结装置提起达到不小于上述距离

的高度。  

1 3 运行在 14 35mm 轨距铁路的车辆，两组轮对的最大轴距应为 ： 

— —无转向架车辆 9 0 00  mm；  

— —有转向架车辆 轮对内轴距 17 50 0m m。  

轮对内轴距大于 14000mm 的有转向架车辆，不得从编组驼峰溜放。

这些车辆中可从驼峰溜放的车辆，侧梁上应涂有货车规则附件 18 图 1

所载的标记，并注明相邻两轮对的最大距离。  

如车辆由于自身构造，在从峰顶竖曲线半径为 25 0m 的编组驼峰

溜放时可能破损，则该车辆侧梁上应有 货 车规 则附件 18 图 2 所载的

标记，并注明最小通过半径。  

1 . 4  允许在国际联运中运用的车辆应具备下列标记：  

1 . 4 . 1  符合 0 3 - BM 限界或铁盟 50 5 -1 备忘录限界的车辆，应具备

M C 标志。  

1 . 4 . 2  符合 0 2 - BM 限界的车辆应具备 MC -0 2 标志 ;  

1 . 4 . 3  符合 1 - BM 限界的车辆应具备 MC -1 标志 ;  

1 . 4 . 4  符合 0 - BM 限界的车辆应具备 MC -0 标志。  

1 5  为便于连接员和调车员工作，装有螺杆链钩的车辆应具有如

下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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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车 辆 任 一 端 板 缓 冲 盘 和 螺 杆 链 钩 侧 面 间 的 距 离 不 得 小 于

4 0 0mm；同时在两缓冲器和螺杆链钩间距轨面 20 00 mm 高度处不得有

任何突出的物件；  

— —由 缓 冲 盘 的 冲 击 面 到 端 梁 间 的 纵 向 距 离 在 缓 冲 器 全 部 压 缩

后，不得小于 30 0m m；  

— —缓冲器压缩后，缓冲盘到车梯的距离应为 15 0mm；  

— —车辆纵轴两侧在链钩上面的距离为 20 0mm。  

1 6  欧洲 14 35mm 轨距铁路车辆适于在时速 1 00 km 以内的列车中

运行的车辆应有 S 标志，适于按时速 12 0k m 以内运行的车辆应有 S S

标志。  

1 . 7  车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14 35 mm 轨距铁路运行时，应符合有

关协约方间商定的特定技术条件。  
 

2 .  轮   对  

2 1  对 1 43 5m m 轨距车辆轮对的要求  

2 . 1 . 1  轮对应有带扣环轮箍的车轮或不带轮箍的钢轮（整体辗钢

轮或整体铸钢轮）。 1 

车轮踏面基圆直径应为：  

— —标准直径为 900 mm ~1 00 0m m 的车轮，不应小于 84 0m m；  

— —新用时直径 840 mm 的车轮，不应小于 76 0mm；  

— —新用时直径 760 mm 的车轮，不应小于 68 0mm；  

— —新用时直径 680 mm 的车轮，不应小于 63 0mm。  

2 . 1 . 2  轮箍或车轮轮辋内侧间的距离应为 13 60 ±3m m。  

对 于 中 铁 和 朝 铁 车 辆 ， 当 轮 辋 宽 度 是 1 27m m～ 1 35m m(不 包 括

1 3 5mm )时，该距离应为 13 54 - 13 59m m；当轮辋宽度 是 1 35 mm 以上 (包

括 13 5mm )时，应为 13 53 mm± 3mm。  

                                                 
1
 在 1 4 3 5 m m 轨 距 铁 路 和 1 5 2 0 m m 轨 距 铁 路 间 的 国 际 联 运 中 ， 不 准 使 用 安 装 滑 动 轴 承 轮

对 的 车 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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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3  轮箍或整体辗钢轮轮辋的宽度不得小于 1 33mm 且不得大

于 14 0mm。  

2 . 1 . 4  轮箍的厚度（按踏面基圆计算），磨损部分除外，应为：  

2 . 1 . 4 . 1  对于准许在时速 12 0k m 以内运行的车辆（具有 S S 标志

的车辆） —— 35mm。  

2 . 1 . 4 . 2  对于其他车辆 —— 30m m。  

整 体 辗 钢 轮 中 代 替 轮 箍 部 分 的 最 小 厚 度 应 在 其 外 侧 旋 出 永 久 性

清晰的标记线标明 （中铁除外）。  

2 . 1 . 5  自 踏 面 基 圆 水 平 测 得 的 轮 箍 或 轮 辋 轮 缘 高 度 不 得 大 于

3 6m m 且不得小于 2 5m m。  

2 . 1 . 6  轮箍轮缘或车轮轮缘，在距踏面基圆 10 mm 高处测得的厚

度 ， 对 于 直 径 不 小 于 8 40 mm 的 车 轮 不 得 小 于 22mm ， 对 于 直 径

6 3 0mm ~8 40 mm 的车轮不得小于 27 .5m m。  

轮对轮箍或整体车轮代替轮箍部分内端面之间的尺寸，对于直径

小于 8 40mm 的车轮不得小于 1 35 9mm，对于直径 8 40mm 或以上的车

轮不得小于 13 57 mm，在所有情况下都不得大于 13 63 mm。  

最 小 尺 寸 不 适 用 无 转 向 架 车 辆 的 中 间 轮 对 和 三 轴 或 三 轴 以 上 的

转向架的中间轮对。  

中铁和朝铁 车辆轮缘在距踏面基圆 12 mm 处测得的厚度，不得大

于 34 mm 且不得小于 23 mm。  

已形成锋芒的轮缘禁止使用。根据 货车 规 则 附件 19 进行车轮轮

缘剖面的检查，用量规在车轮轮缘上测得的 q R 值应大于 6 5 mm，同

时轮缘外导面从最高处起 2m m 以下不应有尖角轧疤。  

2 . 1 . 7  轮对不准有下列不良情形：  

2 . 1 . 7 . 1  轮 轴 变形。 脱 轨的 轮对 ，应使 用 量尺 在靠 近钢轨 的 轮 箍

或其替换部件内表面之间在相间 12 0 0 的 3 个点上进行。每次测量后，

推动车辆转动 1 / 3 轮轴。如测量差距超过 2mm，则轮对应予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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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7 .  2 制动装置不良引起的整体辗钢轮过热，其特点是：  

——车轮轮辋转换部分有 50mm 及以上的油漆烧焦或新的氧化痕迹； 

— —制动闸瓦熔融；  

— —踏面有金属附着物。  

如第 2 .1 .2 项所载的 距离及根据第 2 .1 . 7 .1 项所测量出的差距在 容

许 范围内 ，则应 撤下 空气制 动机， 在车 辆上应 按照 货 车 规 则 附 件 35

粘贴 “K ”标记并注明 “由于过热应检查制动装置和踏面 ”。  

对于耐热车轮，在轴箱上标记白色垂直线，无需进行此种检查；  

2 . 1 . 7 . 3  车 轴 上任何 部 分有 纵裂 纹和横 裂 纹， 或者 有通过 焊 接 消

除的缺陷。  

2 . 1 . 7 . 4  车轴磨伤处呈锐角边缘或磨伤深度大于 1mm；制动拉杆

或其他车下装置摩擦轮轴。  

2 . 1 . 7 . 5  轮箍或轮辋、辐板、轮毂或轮心有裂纹。  

2 . 1 . 7 . 6  车轮轮箍或轮辋轮缘有缺损。  

2 . 1 . 7 . 7  轮箍在轮辋上或车轴在轮毂或轮心内松弛。  

轮箍松弛的迹象如下：  

2 . 1 . 7 . 7 . 1  以手锤敲击轮箍时声音暗哑；  

2 . 1 . 7 . 7 . 2  轮 箍 和 轮 心 上 的 检 查 线 不 相 对 （ 轮 箍 和 轮 心 上 应 用 耐

热油漆涂刷 4 条检查线）；  

2 . 1 . 7 . 7 . 3  轮箍扣环松弛；  

2 . 1 . 7 . 7 . 4  轮箍同轮心的轮辋之间生锈，长度超过周长的三分之一；  

2 . 1 . 7 . 7 . 5  轮 箍 上 的 侧 向 位 移 痕 迹 （ 如 果 没 有 固 定 环 、 固 定 环 松

动、损坏或明显变形时，轮箍可能侧向位移）；  

2 . 1 . 7 . 7 . 6  固定环上有裂纹；  

2 . 1 . 7 . 7 . 7  如固定环用 销子固定，销子缺失。  

2 . 1 . 7 . 7 . 8  折断，纵向及横向裂纹；  

2 . 1 . 7 . 7 . 9  车轮 轮箍与车轮辐板之间有金属插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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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7 . 8  车轮轮辐折断或裂纹。  

2 . 1 . 7 . 9  车轮踏面擦伤长度超过 60 mm 或深度超过 1 mm。  

2 . 1 . 7 . 10  车轮踏面剥离和脱落（砂眼）你长度超过 60 mm。  

2 . 1 . 7 . 11  车轮踏面金属附着物长度超过 6 0m m 或高度超过 1m m。

直径小于 63 0m m 的车轮踏面上，上述缺陷长度不得超过 30 mm，高

度不得超过 1mm。  

2 . 1 . 7 . 12  车轮的轮箍或轮辋磨擦轴箱导框。  

2 . 1 . 8  轮 箍 端 面 或 整 体 车 轮 代 替 轮 箍 部 分 不 得 覆 有 油 漆 或 任 何

油垢，检查标记除外 。  

 

2 2  对 1 52 0 mm 轨 距 车辆 轮对的 要求  

2 . 2 . 1  轮对应有整体辗钢轮。  

轮辋内侧间的距离应为 14 40 ±3m m。  

2 . 2 . 2  列车中禁止挂运，在轮轴任何部分有裂纹 或在轮辋、幅板 、

轮毂上有裂纹的车辆，不容许轮对有影响轨道和机车车辆正常相互作

用的损坏，或者存在以下情况：  

2 . 2 . 2 . 1  整体辗钢轮轮辋的宽度小于 12 7m m 或者大于 14 0mm。  

2 . 2 . 2 . 2  整体辗钢轮轮辋的厚度小于 22 mm。  

2 . 2 . 2 . 3  在距轮缘顶 点 1 8mm 高处测得的轮缘厚度大于 3 3mm 或

者小于 24 mm。  

2 . 2 . 2 . 4  整体辗钢轮踏面基圆的磨耗超过 9mm。  

2 . 2 . 2 . 5  车轴磨伤处呈锐角边缘或磨伤深度大于 2 . 5mm。  

2 . 2 . 2 . 6  车轮轮辋轮缘有缺损。  

2 . 2 . 2 . 7  车 轴 轮毂下 部 分的 车轮 轮毂移 动 或松 弛。 车轴上 轮 心 松

弛的迹象如下：  

2 . 2 . 2 . 7 . 1  结 合 处 整 个 周 长 油 漆 脱 落 ， 车 轮 内 侧 轮 毂 下 面 析 出 锈

和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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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2 . 7 . 2  轮 毂 内 侧 金 属 面 有 锈 蚀 或 磨 光 （ (在 向 外 推 动 车 轮 时 ) ,

轮毂外侧车轴有锈蚀或磨光 (在向内推动车轮时 )。  

2 . 2 . 2 . 8  车轮轮辋踏面擦伤长度超过 60 mm 或深度超过 1mm。装

有盒式轴承轴箱装置的轮对， 擦伤深度达到或 超过 2mm。  

2 . 2 . 2 . 9  在车轴任何部位有与电焊条或电焊线接触的痕迹。 1  

2 . 2 . 2 . 1 0  车轮踏面剥离和脱落（砂眼）长度超 过 5 0mm 或深度超

过 10 mm。  

2 . 2 . 2 . 1 1  轮缘垂直磨耗高度超过 18 mm。  

2 . 2 . 2 . 1 2  轮缘形成辗堆。  

2 . 2 . 2 . 13  车 轮 轮 辋 踏 面 金 属 附 着 物 长度 超 过 60 mm 或 高 度 超 过

1 mm。装有盒式轴承轴箱装置的轮对，附着物 达到或超过 2mm。  

2 . 2 . 2 . 1 4  轮缘基线处踏面的环形磨耗深度大于 1mm，在 1 : 7 的斜

面上大于 2mm，或宽度大于 15 mm。  

2 . 2 . 2 . 1 5  整体辗钢轮轮辋宽度局部增宽超过 5mm。  

2 .2 .3  任何情况下的车辆脱轨，轮对都应予诊断和无损探伤。  

2 . 2 . 4 车轮轮辋不得覆有油漆或任何油垢。  

 

2 . 3  对 15 20 mm 轨 距 车辆 使用 的 1435 mm 轨 距 轮 对的要 求  

2 . 3 . 1  轮对应有整体辗钢轮（中铁和朝铁可以使用整体铸钢轮）。 

2 . 3 . 2  车轮轮辋内侧间的距离应为 13 6 0±3 mm。对于中铁和朝铁

车辆，当轮辋宽度是 12 7mm～ 13 5mm(不包括 13 5mm )时，该距离应为

1 3 54 -1 35 9mm； 当 轮 辋 宽 度 是 1 35mm 以 上 (包 括 1 35m m)时 ， 应 为

1 3 53m m± 3 mm。  

2 . 3 . 3  更换到 14 35m m 轨距转向架 的 1 5 20m m 轨距车辆在保加利

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铁路运行时，整体辗钢轮轮

辋宽度不得小于 13 3m m 且不得大于 1 4 0mm。  

                                                 
1
 不许在车轴上进行焊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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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4 整 体 辗 钢 轮 轮 辋 的 最 小 厚 度 应 在 其 外 侧 距 车 轮 轮 辋 下 边

2 2m m 处旋出永久清晰的标记线标明。  

对于无此标记线的轮对 ，整体辗钢轮轮辋的厚度不得小于 22m m。 

2 . 3 .5 自踏面基圆水平测得的轮辋轮缘高度不得大于 36 mm 且不

得小于 25 mm。  

2 . 3 .6 在距踏面基圆 1 0mm 高处测得的车轮轮缘厚度，对于直径

不小于 84 0m m 的车轮不得小于 22 mm。中铁和朝铁车辆轮缘在距踏

面基圆 12 mm 处测得的厚度，不得大于 34 mm 且不得小于 23 mm。  

已形成锋芒的轮缘禁止使用。根据 货车 规则 附件 19 进行车轮轮

缘剖面的检查，用量规在车轮轮缘上测得的 q R 值应大于 6 5 mm，同

时轮缘外导面从最高处起 2m m 以下不应有尖角轧疤。  

2 . 3 . 7  列 车 中 禁 止 挂 运 脱 轨 后 、 在 轮 轴 任 何 部 分 有 裂 纹 或 在 轮

辋 、幅 板、 轮毂 上有 裂纹 的车 辆； 不容 许轮 对有 影响 轨道 和机 车车

辆相互正常作用的下列破损：  

2 . 3 . 7 . 1 轮轴变形；  

2 . 3 . 7 . 2  制动装置不良引起的车轮过热，其特点是：  

— —车轮轮辋转换部分有超过 50m m 及其以上的油漆烧焦或新的

氧化痕迹；  

— —制动闸瓦熔融；  

— —踏面上有金属附着物。  

如第 2 . 3 . 2 项所载的 距离在容许范围之内 ，则应撤下空气制动机 ，

在车辆上应按照 货车 规则 附件 3 5 粘 贴 “K ”标记并注明 “由于过热应检

查制动装置和踏面 ”。  

对于耐热车轮，在轴箱上标记白色垂直线，无需进行此种检查。 

2 . 3 . 7 . 3  在车轴任何部位有与电焊条或电焊线接触的痕迹 1。  

                                                 
1
不 许 在 车 轴 上 进 行 焊 接 作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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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7 . 4 车轴磨伤处呈锐角边 缘或磨伤深度大于 1mm；不容许制

动拉杆或其他车下装置摩擦轮轴。  

2 . 3 . 7 . 5  车轮轮缘或轮辋有缺损。  

2 . 3 . 7 . 6  车轴轮毂下部分的车轮轮毂移动或松弛。  

2 . 3 . 7 . 7  结 合 处整个 周 长检 查线 油漆脱 落 ，车 轮内 侧轮毂 下 面 析

出锈或油；  

2 . 3 . 7 . 8  车轮轮辋踏面擦伤长度超过 60 mm 或深度超过 1mm。  

2 . 3 . 7 . 9  车轮踏面剥离和脱落（砂眼）长度超过 60 mm。  

2 . 3 . 7 . 10 车轮轮辋踏面金属附着物长度超过 6 0mm 或高度超过

1 mm。  

2.3.8 车轮轮辋不得覆有油漆或任何油垢。  

 

3 .  转 向架  

3.1 车辆转向架有下列任何一种不良情形者，禁止挂入列车运行：  

3 . 1 . 1  铸梁或底架折损或裂纹（摇枕制造和修理后形成的钢铸件

切口缺陷，不能作为报废依据）、连枕或四轴转向架上心盘、下心盘

可见区域折损或裂纹。  

3 1 . 2  无旁承罩或折断；旁承罩无固定螺栓、螺母、开口销。  

对于机械（螺纹）加固旁承的转向架：  

— —无旁承部件；  

— —旁承罩与车辆底架上的上旁承耐磨板之间有游间；  

— —旁承体裂纹或变形；  

— —旁承罩裂纹、变形或无旁承罩；  

— —旁承体螺纹加固件和耐磨板松驰。  

3 . 1 . 3  转向架两侧旁承游间之和：  

3 . 1 . 3 . 1  基本类型四轴车大于 20 mm 或小于 4mm；  

3 . 1 . 3 . 2  运送粮谷、水泥 、矿肥、球矿的罐车 、漏斗车和 Ц НИ И - Д ВЗ

型给料漏斗车及运送气体的罐车大于 14 mm 或小于 4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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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3 . 3  运送煤、烧结矿、磷灰石用漏斗车， Ц НИ И -2、 Ц НИ И -3

型给料漏斗车和使用 18 - 52 2、 18 -1 0 0 型转向架上的自卸车（自翻车）

大于 12 mm 或小于 6mm。  

3 . 1 . 3 . 4  八轴罐车：  

— —罐车一端的两侧连枕和枕梁的旁承游间之和大于 15m m 或小

于 4mm；  

— —一个二轴转向架两侧连枕和摇枕游间之和大于 20mm 或小于

4 mm。  

3 . 1 . 4  下列旁承间无游间：  

3 . 1 . 4 . 1  沿车辆对角线，使用固定接触转向架的车辆除外；  

3 . 1 . 4 . 2  自卸车转向架一侧（该游间不应小于 3mm）；  

3 . 1 . 4 . 3  八轴罐车：  

— —罐车一侧的一个四轴转向架的两个任意旁承间；  

— —连枕和枕梁沿罐车对角线的旁承间；  

— —摇枕和连枕沿四轴转向架对角线的旁承间；   

3 . 1 . 4 . 4  运送液化气用罐车任何一转向架一侧。  

3 . 1 . 5  无中心销或中心销折损。  

3 . 1 . 6  摩擦板铆钉拉断。减震器销折损或裂纹，减震器销的焊接

止动筋焊纹折损。  

3 . 1 . 7  任何一个铆钉拉断或缺失，或者八轴车辆转向架下心盘固

定螺栓、螺母、防松螺母、开口销拉断或缺失。  

3 . 1 . 8  空车辆的销下弹簧和销处于空闲状态（不负荷），任何一

个 销 高 出 摇枕 下 支撑 面 不 得 大 于 8mm， 低 于 摇 枕下 支撑 面 不 得 大 于

1 2m m。  

3 . 1 . 9  轴箱可替换把手折损、裂纹、机械破损。  

3 . 1 . 10  摩擦销斜面聚氨酯夹板裂纹、折损或缺失。  

3 . 1 . 11  摩擦板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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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15 20m m 轨距 BA BE R S - 2 - R 型转向架不准有：  

3 . 2 . 1  无旁承部件（旁承体、旁承罩、弹簧等 ）或旁承部件折损

（无旁承罩固定部件不属于故障），旁承罩和 车体底架枕梁支架耐磨

板之间有游间。旁承体相对于摇枕平面发生位移，旁承体螺纹加固件

和耐磨板有裂纹或 松驰；  

3 . 2 . 2  摩擦销指示灯相对于摇枕面整体抬高或缺失；  

3 . 2 . 3  侧架轴箱支撑面把手缺失，把手片间的焊口裂纹总长度超

过 18 0mm ;  

3 . 2 . 4  侧架轴箱 无闭塞器或无紧固件（制动螺母、垫片或螺丝）； 

3 . 2 . 5  对于自重小于 21 吨的车辆所配置的转向架，旁承内部弹

簧缺失不属于报废特征。  

3 . 3  14 35m m 轨距 Y 2 5 型转向架不容许：  

3 . 3 . 1  外部弹簧折损。  

3 . 3 . 2  内部弹簧折损或倾斜。内簧折损或倾斜的空车可随列车运

行，但应粘贴货 车规 则附 件 36 的标志。  

3 . 3 . 3  一个以上的减振器内侧或外侧吊环缺失或折损。在有一个

吊环缺失或折损时，车辆如粘贴 货 车规 则附 件 36 的标志可准予运行 。 

3 . 3 . 4  一个以上减振器座 与转向架构架相碰 。 1 在一个减振器座

与转向架构架相碰时，车辆如粘贴 货车 规则 附件 36 的标志， 可准予

运行。  

 

4． 轴 箱、 轴承和轴 箱导 框  

4 1  轴箱和轴承不准有下列不良情形：  

4 1 1  轴箱体破损或轴箱体上有引起漏油的裂纹。  

4 1 2  车轴轴承端部加固件不良（通 过敲打车轴中心以下检查盖

的声音确定，或者通过防尘挡圈是否突出轴箱 体外来确定）。  

4 1 3  轴箱体上的油漆突起。  

                                                 

1 禁 止 对 减 震 器 磨 擦 面 进 行 润 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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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4  轴箱加固螺栓松动，轴箱盖变形。  

4 1 5  油渗到幅板或轮辋上。  

4 . 1 . 6  轴箱移动或倾斜。  

4 . 1 . 7  不考虑环境温度 ，滚柱轴承和双轴承 轴箱体上部 发热超过

6 0℃， 暗盒 式轴 箱 体 或轴 承承 载鞍 发热 超过 7 0℃（ 用温 度测 量仪器

确定）。  

4 2  轴箱导框应当焊接，而旧结构的车辆，应当铆接 。紧固轴箱

导框的铆钉可用带螺母的螺栓替换。螺母应用开口销、防松螺母或其

他方法定位。这些车辆应粘贴 货 车规则 附 件 34 的标志。  

4 3  铆钉或螺钉松动的轴箱导框，不得焊接。  

 

5． 扁 弹簧 和扁弹簧 吊  

5 1  扁弹簧和扁弹簧吊不准有下列不良情形：  

5 . 1 . 1  扁弹簧衰弱或失去弹性，致使车体倾斜或车底架与走行部

分冲撞 ;  

5 . 1 . 2  簧匝磨损或锈蚀超过截面面积的 10 %;  

5 . 1 . 3  簧匝闭合 ;  

5 . 1 . 4  支承簧匝位移 ;  

5 . 1 . 5  扁弹簧装置的圆弹簧处于自由状态（不负荷 ）;对于空车配

置的 BAR BER  S -2 -R 型转向架 ，摇枕外部弹簧和摇枕支撑面之间的游

间不属于故障。  

5 . 1 . 6  扁弹簧箍、扁弹簧片折损或圆弹簧折损，以及缺少一个圆

弹簧；扁弹簧箍、扁弹簧片或圆弹簧有裂纹 ;  

5 . 1 . 7  枕簧、枕簧片、扁弹簧板、圆弹簧移动或倾斜 ;  

5 . 1 . 8  枕簧端头折损或裂纹 ;  

5 . 1 . 9  摇动台悬挂部件折损或裂纹 ;  

5 . 1 . 10  车辆（或转向架）侧梁和扁弹簧箍上有接触旧痕 ;  

5 . 1 . 11  扁弹簧箍螺栓位置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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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扁 弹 簧 箍 同 能 与 其 接 触 的 侧 梁 或 转 向 架 构 架 部 件 间 的 距 离

不得小于：  

5 . 2 . 1  对于有双重弹簧吊环或长吊环的车辆 —— 15m m;  

5 . 2 . 2  对于其他结构较老的车辆 ——1 0m m。  

5 . 3  扁弹簧吊螺栓应固定。  

5 . 4  叠板弹簧和卷簧禁止焊补修理。  

 

6． 链 钩车 辆的缓冲 装置  

6 1  车辆应装有弹性缓冲装置，而且装在同一运输工具上的缓冲

器在车辆两侧应相同。  

6 2  缓 冲 器 中 心 距 轨 面 的 高 度 ， 不 得 大 于 10 65 mm 且 不 得 小 于

9 4 0mm。  

6 3  两 缓 冲 器 间 （ 由 一 中 心 到 另 一 中 心 ） 的 距 离 ， 不 得 大 于

1 7 60m m 且不得小于 17 40 mm。  

6 4  缓冲盘直径不得小于 34 0mm 且应相对于缓冲筒（外缸）纵

向中心线均匀分布 。  

6 . 5  缓冲器工作面应为凸面，其有效表面曲线半径为 2750mm±50mm。 

6 . 6  缓冲器的计算，应使在水平曲线与反曲线上，缓冲器无法接

触。最小容许偏差为 50 mm。  

6 . 7  缓冲器冲程不得小于 10 0m m 且不大于 10 5mm。  

6 . 8  装有缓冲器的车辆，如冲程超过 1 0 5mm，应装备结构特性相

同的 4 个同样缓冲器（缓冲和冲程系统）。  

6 . 9  缓冲器应有识别标记。识别标记应包含缓冲器冲程（以毫米

表示）和耗能数值。  

6 10 列 车 中 相 邻 两 车 辆 的 缓 冲 器 端 面 中 心 之 间 的 高 度 差 不 得 超

过 10 0mm。  

6 11  缓冲装置不准有下列不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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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 1  缓 冲 圆 弹 簧 、 弹 簧 压 垫 、 螺 母 以 及 支 挡 缓 冲 盘 杆 不 致 脱

落的扁销和开口销折损或缺失；  

6 11 2  缓冲盘杆折损或弯曲，妨碍其在缓冲弹簧套内自由移动；  

6 11 3  两 爪 缓 冲 套 的 一 个 套 有 大 于 套 爪 横 断 面 四 分 之 一 的 横 裂

纹；多爪缓冲套的套爪折损一个以上；圆筒形缓冲盘法兰盘角或缓冲

套法兰盘角折损一个以上；  

6 11 4  圆弹簧压缩量大于 15 mm。  

如有圆柱式缓冲盘，则在车辆每端梁上一个缓冲器圆弹簧最大容

许压缩量为 15 mm；  

6 11 5  缓冲套裂纹大于全周 1 / 4。  

 

7． 自 动车 钩装置  

7 1  1520mm 轨距车辆自动车钩装置不准有下列不良情形：  

7 1 1  重车自动车钩水平中心距轨面高度小于 9 50mm 及空车自

动车钩水平中心距轨面高度大于 10 80 mm；  

7 1 2  连结的两个自动车钩水平中心高度之差大于 10 0m m；  

7 1 3  防止自动车钩自行开钩的锁铁作用失灵；  

7 1 4  自动车钩钩体、尾框有裂纹，自动车钩机械零件弯曲或折

损，尾框扁销或圆销有裂纹或折损；  

7 1 5  固定自动车钩装置各零件的螺母和开口销松弛或缺失；  

7 1 6  车钩提杆链过短；  

7 1 7  车钩提杆不能进入提杆座的槽内；  

7 1 8  自动车钩尾框托板、车钩拉杆的支座或支架、车钩冲击座 、

托板或支撑角铁、复原托梁、钩托吊板发生裂纹或折损。  

7 . 1 . 9  弹 性 缓 冲 装 置 前 部 支 架 与 从 板 之 间 以 及 后 部 支 架 与 缓 冲

器之间游间总和超过 50 mm。  

7 . 1 . 10  摩 擦 缓 冲 装 置 裂 纹 或 穿 透 的 表 面 磨 损 ； 缓 冲 装 置 有 导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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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弹性的破损（缓冲装置通过从板与后部支架和前部支架同时不密

贴超过 5mm）。  

7 2  中铁和朝铁的车辆，自动车钩装置不准有下列不良情形：  

7 2 1  自 动 车 钩 水 平 中 心 距 轨 面 高 度 大 于 8 90mm， 或 空 车 小 于

8 3 5mm，重车小于 81 5mm；  

7 2 2  同一车辆前后两自动车钩水平中心高度之差大于 35 mm；  

7 2 3  连结的两个自动车钩水平中心高度之差大于 75 mm；  

7 2 4  自 动 车 钩 钩 舌 同 钩 腕 的 内 面 距 离 ， 关 闭 位 置 大 于 13 0mm

或全开位置大于 24 5m m；  

7 2 5  自动车钩钩体、尾框或钩舌有裂纹；  

7 2 6  没有固定自动车钩装置各零件的螺母或开口销；  

7 2 7  自动车钩从板及从板座裂损。  

7 3  允许运行装有自动车钩的成组车辆，但位于每组两端的车辆

的一端应装有螺杆连结器和缓冲器（称作连挂车辆）。  

 

8． 牵 引装 置  

8 1  车辆两端应装有带螺杆链钩的弹性牵引装置。  

8 2  单独的车辆或车组内的隔离车通过国境站运行时，应装有能

双重连结的连结装置。  

8 3  牵引装置不准有下列不良情形：  

8 3 1  链钩或紧钩器有横裂纹或折损；  

8 3 2  链钩零件上缺少螺母、连结环、螺栓、销子或开口销；  

8 3 3  车钩弯曲以致一钩的紧钩器不能挂在他钩的头部，或车钩

尖端弯曲，或车钩弯曲以致妨碍其在钩座中自由活动；钩头鼻折损不

能根据现行规章拧紧车辆；  

8 3 4  钩头鼻折损；  

8 3 5  紧钩器螺杆、吊环或连结环弯曲以致不能正确拧紧车辆；  

8 3 6  缓冲器扁销的头部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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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7  牵引装置托座有从铆钉孔处伸出的裂纹；  

8 3 8  螺杆链钩零件部分缺失、破损或不处于工作状态；  

8 3 9  紧钩器钩头破损或失效（不处于工作状态）；  

8 3 10  牵引钩裂纹 或钩头鼻脱落；  

8 3 11  牵引钩卷起。  

 

9． 制 动装 置  

9 1  车 辆 应 装 有 能 和 其 行 经 的 各 铁 路 所 用 其 他 类 型 自 动 制 动 装

置协同工作的自动制动装置。  

如制动装置出现破损或不良情形，但车辆装有连接软管的主管风

管，则车辆允许运行。  

9 2 三通阀应有带缓解杆（索）的缓解阀，缓解杆（索）伸向车

辆两侧。  

9 3  车辆应装备自动变位装置或手动制动位转换器。  

接触板应借助螺栓固定在托梁上。  

在车辆上安装自动变位装置，应使空车的自动变位装置支承板与

接触板之间的游间不超过 3mm，并应使其插头上销看得见环槽。  

9 . 3 . 1  装备铁制动闸瓦的 15 20 mm 轨距车辆：三通阀可在下列状

态下打开：  

— —重车位，即车辆载重大于每轴 6 t；  

— —中间制动位，即每轴负载 3 t -6 t（包括 3 t 和 6 t）；  

— —空车位，即小于每轴 3 t。  

装备合成闸瓦时，三通阀可在下列状态下打开：  

— —空车位，即车辆载重大于 6 t（包括 6 t）；  

— —中间制动位，即每轴 3 t -6 t（包括 3 t 和 6 t）；  

— —运输水泥的重漏斗车处于重车位时。  

9 .3 .2   1520mm 轨距车辆的三通阀，在经过坡度为 0.018 或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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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下坡道前应打开到破到位，而在列车（车辆）通过这些下坡道后

应调整到平道位。  

9 4  车 辆 的 每 一 端 都 应 有 折 角 塞 门 和 制 动 主 管 的 连 接 软 管 。

1 4 35m m 轨距车辆上的制动主管折角塞门手把应涂成红色。中铁车辆

上的制动主管折角塞门手把应涂成 白 色。  

9 . 5  所有车辆的折角塞门（中铁和朝铁的车辆除外）应有放气孔 ，

以备在塞门关闭时，可将制动软管中的空气放出。  

9 . 5 . 1  14 35m m 轨距车辆上：  

— —折角塞门应有能定位手把的装置，使手把处于关闭或开启状态； 

— —在制动主管打开时，折角塞门手把应垂直向下。  

9 . 5 . 2  在制动主管打开时， 15 20m m 轨距车辆和中铁车辆 折角塞

门手把的位置应同制动主管中心线平行。  

9 . 6  制动机关闭时截断塞门手把：  

— —在 15 20 mm 轨距铁路、中铁、朝铁和蒙铁的车辆上，应同制

动支风管中心线相垂直；  

— —在其他铁路的车辆上，应成水平位置；  

— —快速作用阀和三通阀的手把位置成 45 °角（ 1 52 0mm 轨距铁

路除外）。  

1520mm 轨距车辆的塞门手把在打开状态下应与导出管平行指向三

通阀。  

9 . 7  装有手制动机闸棚的车辆，应有紧急制动阀（车长阀）。  

手 制动 机（ 停止 制动 机） 的构 造， 应该 是按 顺时 针方 向旋 转手把

或手轮时，即能制动。  

 9 . 8  带有制动装置的车辆，在需要更换轮对的联运中，应装有移

动式的闸瓦和闸瓦托。  

9 . 9  在 1 52 0m m 轨距铁路车辆上，制动拉杆传动的调整应保证制

动缸活塞杆在完全制动状态下的伸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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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直径为 3 56 mm、活塞最大行程不低于 2 40 mm 的单制动

缸 的 车 辆 ， 如 使 用 合 成 闸 瓦 为 5 0mm - 1 00 mm； 如 使 用 生 铁 闸 瓦 ， 为

7 5m m- 12 5mm；  

— —配置直径为 2 54 mm、活塞最大行程不低于 1 25 mm 的双制动

缸 的 车 辆 ， 如 使 用 合 成 闸 瓦 为 25m m - 65 mm； 如 使 用 生 铁 闸 瓦 ， 为

3 0m m- 70 mm；  

— —带有轴箱转换器转向架的车辆，如配置 直径为 25 4m m、活塞

最 大 行 程 不 低 于 24 0m m 的 双 制 动 缸 ， 如 使 用 合 成 闸 瓦 为

5 0m m- 10 0mm。  

9 . 10  在 车 辆 换 轮 站 更 换 转 向 架 或 轮 对 后 ， 车 辆 制 动 拉 杆 传 动 装

置的调整应遵守铁组建 54 9 / 1 备忘录的规定。  

9 . 11  制动拉杆和制动梁应备有安全吊以防因分离而脱落到线路上。  

9 . 12  火车不使用的（空闲的）连接软管应固定 。  

9 . 13  车辆制动装置不准有下列不良情形：  

9 . 13 .1  三 通 阀 、 自 动 变 位 装 置 、 制 动 缸 、 副 风 缸 不 良 或 缺 失 ，

妨碍制动装置的动作。  

如有上述不良情形时，自动制动机应关闭，而且 在 1 43 5m m 轨距

铁路上运行时，应由交付路在枕梁上按 货 车规 则附 件 37 粘贴 “制动机

故 障 ”的 标 志。 自动 制 动机 发 生故 障时 ， 撕掉 标 志的 左半 部 并在 标 志

上记录制动机不良情形。  

有上述不良情形的车辆从配属铁路 移交时不予接收。  

9 . 13 .2  折 角 塞 门 不 良 （ 缺 损 、 塞 门 体 裂 纹 、 塞 门 阀 卡 住 ） 或 截

断塞门、连接软管（ 托架缺失、管子裂纹、破口、突起、磨损或分层 ）。 

交接车辆时，破损或缺失的连接软管应由交付铁路公司更换或安装。  

9 . 13 .3  风 管 破 损 （ 故 障 ） ： 裂 纹 、 破 口 、 破 裂 、 凹 陷 、 连 接 不

密实、加固处管子松动。可凭声音确定的压缩空气泄露（有吱吱声音）。 

9 . 13 .4  制动拉杆的位置不正，摩擦轮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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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3 .5  杠 杆 传 动 装 置 零 件 （ 制 动 梁 、 杠 杆 、 拉 杆 、 悬 挂 、 杠 杆

传动自动调节器、闸瓦托）加固不良。零件裂纹或折损，防护装置 不

良或缺失，制动杠杆传动装置没有销子、垫圈、开口销以及这些装置的安

装位置不正确。  

9 . 13 .6  一辆车上有不同型号的闸瓦（生铁和合成的）。  

9 . 13 .7  在 1 52 0mm 轨距车辆上， 闸瓦自踏面脱落到车轮外缘上

超过 1 0mm。在 1 43 5mm 轨距车辆上和 1 52 0mm 轨距冷藏车上，不容

许闸瓦自踏面脱落到车轮外缘上。  

9 . 13 .8  杠杆传动装置未调整。  

9 . 13 .9  制动设备固定零件和防护（支撑）装置缺失或不良。  

9 . 13 .1 0  缓解阀的杆或索缺失（拉断）。  

9 . 13 .1 1  手动制动不良。手动制动不良的车辆在 14 35 mm 轨距铁

路 上运行 时，应 在车 身尽可 能靠近 手动 制动机 处按 货 车 规 则 附 件 37

粘贴 “制动机故障 ”的标志。手动制动机发生故障时，撕掉标志的右半

部并在标志上记录制动机不良情形。  

9 .14  1520mm 轨距车辆制动闸瓦，在外部最薄处测得的厚度应为： 

— —生铁的闸瓦，不小于 12 mm；  

— —带金属靠背的合成闸瓦，不小于 14 mm；  

— —带线网框的合成闸瓦，不小于 10 mm。  

如闸瓦有偏磨，应在距较薄一端的 50 mm 处测量制动闸瓦厚度。 

1 4 35m m 轨距车辆制动闸瓦（生铁和合金闸瓦），在止轮器区域

测得的容许厚度应小于 10 mm。  

 

1 0． 车底 架  

1 0 1  车辆的底架材料应全部为金属。  

1 0 2  车底架不准有下列不良情形：  

1 0 2 1  中梁、侧梁、枕梁和端梁折损或裂纹（由梁底进到梁腹），

中梁和枕梁连接部件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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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2 2  底架梁上有超过 30 0m m 的纵裂纹。  

1 0 2 3  上心盘板（法兰盘）上有大于 30 mm 的裂纹；  

10 2 4 垂直、纵向和斜向裂纹长度超过一个螺栓孔或铆钉孔（在

先前修理底架梁时铺放的加强板或补强垫板上，也不准有底架梁上禁

止出现的折损和裂纹；用垫板覆盖的裂纹除外）；  

10 2 5  焊缝破裂或车底架上的上心盘铆钉或螺栓加固松弛；  

1 0 2 6  在 沿 裂 纹 末 端 用 垂 直 仪 测 得 分 布 在 一 个 腹 板 上 的 纵 向 或

斜向裂纹的长度大于 10 0mm；  

1 0 2 7  焊 接 断 裂 ， 或 连 接 带 有 下 部 捆 绑 角 铁 的 敞 车 车 底 架 横 梁

上层板的垫板断裂；  

10 2 8 底架横向枕梁或端梁的上部板或腹板裂纹或断裂；  

1 0 2 9  四轴或六轴车辆纵梁的垂直弯曲超过 1 00m m（如发现，

则在枕梁之间测量）；  

1 0 2 1 0  长轴距平车底架上有任何长度的裂纹。  

1 0 3 所有车辆（中铁和朝铁的车辆除外）应在两端各备有连结员

用的两个把手。  

 

1 1． 车体 和罐车  

1 1 1  棚车应有：  

1 1 1 1  车 门 ， 其 构 造 应 为 ： 在 铁 路 和 海 关 的 铅 封 或 铅 封 锁 不 被

破坏的情况下无法卸下或开启车门；  

1 1 1 2  门栓；  

1 1 1 3  货 车 各 窗 口 上 能 挂 车 锁 和 铅 封 的 门 鼻 ， 但 从 里 面 开 关 的

通风窗除外。  

1 1 2  车体不准有下列不良情形：  

1 1 2 1  连接立柱与 围梁或车底架梁的焊缝断裂 ；  

1 1 2 2  可引起货物丢失、损坏或危及行车安全的立柱或门框不良；  

1 1 2 3  车顶横梁或端梁折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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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4  车顶、壁板、地板、天窗或壁窗破损，可能使货物湿损 、

在途中掉漏或被盗； 车顶不良，从而造成其板材脱落的危险；  

1 1 2 5  自卸车卸货口盖板或关闭装置缺失或不良；  

1 1 2 6  车体倾斜超过 75 mm；  

1 1 2 7  车 门 或 车 门 止 架 缺 失 ， 车 门 导 铁 加 固 破 损 或 弯 曲 或 门 档

损坏，可能造成车门脱落到线路上；  

1 1 2 8  窗口和车门关闭装置不良，致使其能自行开启；  

1 1 2 9  平 车 侧 板 、 端 板 和 金 属 底 板 、 折 页 、 关 闭 装 置 破 损 ， 致

使侧板脱落、货物掉出或超过限界；  

1 1 2 1 0  棚车无窗板、门搭和加封用的门鼻；在例外情况下，准

许移交缺少一个加封用的门鼻的车辆，但以不违反海关规章为限；  

1 1 2 1 1  斜撑断裂；  

1 1 2 1 2  敞车上部围梁折断；  

1 1 2 1 3  敞车车窗盖或车门缺失，车窗挡或端门闩状态不良；  

1 1 .3  对欧洲 14 35m m 轨距铁路车辆技术维护的补充要求。不准

有下列不良情形：  

1 1 .3 .1  所有车辆：  

1 1 .3 .1 .1  木地板车辆的车轮上缺失灭火板或等效的防护物质；  

1 1 .3 .1 .2  在脚蹬、手把、车梯及通过板上有裂纹或折断  

1 1 .3 .1 .3  脚蹬变形、倾斜或弯曲超过 80 mm；  

1 1 .3 .1 .4  手把与最近的车辆部件间的距离小于 60 mm；  

1 1 .3 .1 .5  缺失用于放置车辆装载清单的壁龛或可拆卸标牌；  

1 1 .3 .2  棚车：  

1 1 .3 .2 .1  通风阀破损或缺失；  

1 1 .3 .2 .2  操纵杆及齿条下垂、变形及移动；  

1 1 .3 .2 .3  车顶或金属车顶檐板变形、移动；  

1 1 .3 .2 .4  可开启车顶的锁闭元件不良，车顶向导框外发生位移； 

1 1 .3 .2 .5  帆布篷破损，以致不能用于覆盖和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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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 .2 .6  导框罩有出口，导框罩破损不能用于覆盖和锁闭。  

1 1 .3 .3  敞车：  

1 1 .3 .3 .1  车门锁闭元件、盖、侧墙及车窗（轴颈、尾轴、尾钩、

凸轮支架）不良；  

1 1 .3 .3 .2  顶框（上围梁）折断或加宽，以致超出其限界；  

1 1 .3 .4  平车：  

1 1 .3 .4 .1  加固和尾部元件、边板缺失、折断或不良；  

1 1 .3 .4 .2  转动铰链立柱、滑动立柱，以及立柱支架或支座破损或

不良；  

1 1 .3 .4 .3  在接收或运行空平车时，下列情形不需加固 :  

— —横梁匀称；  

— —折式边板位于上部；  

1 1 .3 .5  运输汽车及铁路车辆的平车：  

1 1 .3 .5 .1  可移动缓冲梁破损，不良状态阻碍两侧锁闭；  

1 1 .3 .5 .2  支座、支座加固元件、加固链或其加固环破损、缺失或

折断；  

1 1 .3 .5 .3  端部底开门及通过板破损，不能对其进行加固，并将安

装在上部；  

1 1 .3 .5 .4  凸轮支架不良；  

1 1 .3 .5 .5  制动铁鞋、制动铁鞋钢轨、 “2 6 ”型手柄、用于提升和下

降装置元件、端部底开门及通过板未加固。  

1 1 .3 .6  AC TS 型平车：  

1 1 .3 .6 .1  转动车底架破损，不能对其进行加固或锁闭；  

1 1 .3 .6 .2  门闩锁、中心（中部）锁闭破损；  

1 1 .3 .6 .3  立柱破损，不能安装；  

1 1 .3 .7  自卸车：  

1 1 .3 .7 .1  闸门（闸阀）破损，阻碍其遮盖和锁闭；  

1 1 .3 .7 .2  卸货装置元件破损，阻碍其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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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4  罐车  

1 1 4 .1  罐车不准有下列不良情形：  

1 1 4 1 .1  罐体移动；  

1 1 4 1 .2  罐体有裂纹，引起货物泄漏；  

1 1 4 1 .3  焊缝和紧固缝的裂纹超过其横截面的 1 / 4；  

1 1 4 1 .4  连接罐体和底架的焊缝中有裂纹；  

11 4 1.5 罐车排出装置不良，引起货物泄漏，排出装置锁闭盖缺失； 

1 1 4 1 .6  裂纹超过罐车鞍座横截面的四分之一；  

1 1 4 1 .7  排油装置盖开启，专用罐车罩可拆卸；  

1 1 4 1 .8  侧梯、工作台及防护栏杆破损或未加固；  

1 1 4 1 .9  罐车镶面、遮阳板、绝缘层破损；  

1 1 4 1 .1 0  无孔法兰盘缺失或移动；  

1 1 4 1 .1 1  罐车上缺失国际货协规定的运送危险货物的标牌；  

1 1 4 1 .1 2 装重罐车的枕梁与转向架侧架间的距离小于 30 mm；  

1 1 4 1 .1 3  无 底 架罐 车 的支 座底 板及与 罐 体焊 接处 出现纵 向 或 横

向裂纹，长度超过 30 0mm；  

1 1 4 1 .1 4  罐车车体翼缘松弛或断裂。  

1 1 4 2  如返还配属路的空罐车可以运行且不危及行车安全，则不

能因其发生第 11.4.1.2、 11.4.1.3 和 11.4.1.4 项所载破损而不予接收；  

1 1 4 3  装 有 危 险 货 物 的 重 罐 车 或 装 运 过 上 述 货 物 未 清 洗 的 罐

车，如在带有或没有螺纹的排放管上无防护罩或没有紧固盖螺丝，可

不予接收；  

1 1 4 4  车 辆 结 构 所 规 定 的 接 地 装 置 缺 失 或 损 坏 的 罐 车 ， 可 不 予

接收。  

 

1 2． 标志 和标记  

1 2 .车辆应有下列清楚的标志和标记 ：  

                                                 
  本 条 中 关 于 车 辆 标 志 和 标 记 的 位 置 和 式 样 的 规 定 ， 不 适 用 于 中 铁 和 朝 铁 。  

此 外 ， 车 辆 上 应 涂 有 配 属 铁 路 公 司 的 现 行 标 志 和 标 记 。  

   标 志 和 标 记 的 尺 寸 （ 单 位 ： 毫 米 ） 在 货 车 规 则 相 应 的 附 件 中 注 明 ；  

  如 未 做 其 他 规 定 ， 标 志 和 标 记 的 颜 色 应 与 背 景 颜 色 形 成 对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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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车辆号码。同时：  

1 2 .1 .1  具有 1 2 位数字代号的车辆 ，在车体侧板或车辆专用棚板

左侧补涂铁组 58 2 -2 /铁盟 43 8- 2 备忘录所规定的标记；  

1 2 .1 .2  具 有 6 位 或 8 位 数 字 代 码 的 车 辆 ， 还 应 按 货 车 规 则 附

件 2 0 和 附 件 4（信息）补涂车辆配属代码：  

——字母代码涂在车体侧板或罐体的左端上部，及平车侧梁的左端； 

——数字代码涂在车体和罐体侧板的车号下方，同时涂在车底架方

括号内数字的右侧，而对于平车则涂在侧梁的方括号内数字的右侧；  

1 2 2   车辆自重涂在车体侧板或罐体的左端或涂在专用棚板上，

而平车则涂在车底架侧梁左端（按 货 车 规则 附件 21）。  

1 2 3   载重量涂在车体侧板或罐体的左端或涂在专用棚板上，而

平车则涂在车底架侧梁左端（按 货 车规 则附 件 22）。  

1 2 4  平车车底板有效长度——涂在侧板左端或端板上（货车规则附件 23）；  

罐车容积 ——涂在罐体左侧（ 按 货车规 则附 件 24）和准许装运的

货物种类 ——涂在罐体右侧或专用的棚板上。  

1 2 5  最 后 一 次 定 期 修 理 的 日 期 ， 涂 在 车 底 架 侧 梁 右 端 （ 按

货 车规 则附 件 25 图 1）或涂在车体侧板下部（按货车规则附件 25 图 2）。 

1 2 6 自动制动装置的类型，按 货 车 规则 附 件 26 和 附件 2 7 涂在车

底架侧梁中央或车体侧板下部的三通阀上方。  

1 2 .7 涂写下列代表车辆限界的标志：  

1 2 .7 .1  在 限 界 与 0 - B M 限 界 相 符 的 车 辆 上 — — M C - 0 标 志 （ 按

货 车规 则附 件 29， 图 1）  

1 2 7 2  在 限 界 与 1 - B M 限 界 相 符 的 车 辆 上 — — M C - 1 标 志 （ 按

货 车规 则附 件 29， 图 2）；  

1 2 7 3   在限界 与 0 2 - BM 限界相符的车辆上 ——M C - 0 2 标志（按

货 车规 则附 件 29， 图 3）；  

1 2 7 4   在限界与 0 3 - BM 或铁盟 50 5-1 备忘录限界相符的车辆上

— —M C 标志（按 货 车规 则附 件 29， 图 4）。  



 45 

 

如车辆具有 1 2 位数字编号，上述标志应涂写在车辆侧板两侧，

对于无侧板平车应涂在侧梁交换制代码的后方或下方。；  

车 辆具有 8 位 数字 编号 ，上 述标 志应 涂写 在车 辆每 一侧 板的右

端，对于无侧板平车应涂在侧梁中部。  

1 2 8   在装有自动变距轮对车辆上，将按 货 车规 则附件 30 图 1

的 标 志 涂 写 在 每 一 侧 板 的 右 端 ， 这 种 车 辆 的 转 向 架 每 一 侧 还 应 有

货 车规 则附 件 30 规定的补充标志：  

— —图 2  对 于 1 435 mm 轨距铁路的配属车辆；  

— —图 3  对于 15 20 mm 轨距铁路的配属车辆。  

1 2 9   外部端板上有车梯，其上部脚蹬距轨面高度大于 20 00 mm

的车辆，应在车梯附近标以高压警告标志（按 货 车规 则附 件 3 1 图 1、

图 2）。标记应涂写进入危险区前可见的高度上。  

1 2 1 0   本附件第 1 . 6 项规定的 S 或 S S 标志，涂在 1 435 mm 轨距

车辆的侧板左端。  

1 2 1 1   涂写车辆可运送货物的品名（对专用车）；  

1 2 .1 2   对于 装备了 专用 设备 的车 辆（ 自卸 车辆 等） ，涂 写设备

维护的简短说明（或图画）。  

1 2 .1 3   在未交付共用车辆上应补涂：   

1 2 1 3 1   按 货车规 则附 件 32 的规 定在车号附近涂加标志 P；  

1 2 1 3 2   将 公 司 名 称 和 所 属 者 （ 承 租 人 ） 地 址 涂 在 车 体 侧 板 或

罐车罐体（或专用棚板）上 ，而平车则涂在车底架侧梁上，如车辆所

属者（承租人）有电话和传真号码，亦应同时涂写；  

1 2 1 3 3   涂写配属站；  

1 2 1 4   在 租 用 的 车 辆 上 涂 写 标 记 “租 用 …… ”并 划 加 重 线 ， 并 附

有关所属者的情况介绍；  

1 2 .1 5   在用 于运送 危险 货物 的罐 车罐 体左 端， 应挂 有耐 腐蚀金

属牌，上面应注明根据 现行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规定的事项，并应粘挂

表示牌（按货 车规则 附 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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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 一 次 定 期 检 查 （ 检 验 ） 罐 车 罐 体 的 日 期 （ 图 1） 或 下 次

中间检查（检验）罐体的日期（图 2）。对于 14 35 mm 轨距的车辆，

应粘挂在罐体右端；对 于 1 52 0mm 轨距的车辆，应粘挂在罐体下部中

央部分；  

— —  罐车车种及 T C、 T E 型特殊规定的字母 -数字代码 (图 3 )。

对于 14 35 mm 轨距的车辆，应粘挂在罐体右端下一次罐体定期或中间

检查（检修）的日期和货物名称旁；对于 15 20 mm 轨距的车辆，应粘

挂在罐体左端。  

1 2 .1 6  在带有可拆卸零件的车辆上涂写 货 车规 则附件 8 之 1 规定

的标记。  

 

1 3． 车辆 的定期 修理  

1 3 1  车 辆 定 期 修 理 期 限 按 “时 间 ”和 “走 行 公 里 ”两 个 标 准 确 定

（根据 14 35 mm 轨距和 15 20 mm 轨距的车辆的现行标准文件）。  

1 3 .2  准许运行定期修理期限期满返还配属站（路）的空车。  

1 3 .3  准许 14 35mm 轨距车辆（中铁和朝铁除外）定期修理的期

限延长 3 个月（ +3 月），但车辆须符合本附件的要求。在上述情况

下，应在车辆定期修理期限 3 个月延期期满前，以重车或空车状态将

车辆返还车辆配属路。  

13 4 在换轮站安装的转向架，应按车辆的期限一起进行定期修理。 

转向架的侧架上要涂写定期修理的地点和日期。  

禁止运用定期修理期限已过的转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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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2  

（第 4 . 3 和 19 . 1 项）  

必要时由铁路公司填写的补充信息 

交接所 作业 月 日 车数 

 

第     号  车   辆   交   接   单 

 

车辆在   车站随第    次列车由             交付                         

（铁路公司名称） （铁路公司名称） 

20    年    月   日 

顺号 车号 
车辆配属

代码 

车辆所

属者 
共用车辆 轴数 

重车或 

空  车 
到站 备注 

１ 2 3 4 5 6 7 8 9 

01         

02         

03         

04         

05         

…         

共计重车        辆、空车        辆，合计车辆        辆。  

车辆交接单已于       时        分交付接收方铁路公司人员  

于      时       分交付                     于       时       分接收 

交付方铁路公司人员                                       接收方铁路公司人员 

         （姓名 签字）                                  （姓名 签字） 

 

交付方铁路公司日期戳  
  

 接收方铁路公司日期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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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2 . 1  

 （第 4 . 3 项）  

 

车辆交接单填写办法  

 

1 .关 于所 交付和 接收 车辆 的一般 信息  

“必 要 时由 铁路公司 填写 的补充 信息 ”栏  

必要时根据备忘录 *填写。  

“第   号 车 辆交接单 ”栏  

注明根据规定的注册办法赋予的车辆交接单号码。  

在交接单号码后面的标题内注明：  

— —交付方和接收方铁路公司名称；  

— —按货 车规 则附件 2（ 信 息 ）“交付方 /接收方铁路公司一览表 ”

确定的车站名称；  

— —车次；  

— —交接日期。  

 

2 .车 辆信 息  

“顺 号 ”栏  

本栏应注明每行的顺号。对前 9 行（车辆）的顺号，第一位用 “0 ”

（零）占位，以形成两位字符（两位数字符号即 01、0 2、0 3… …0 9）。 

“车 辆 号码 ”栏  

记载车辆号码。  

划掉未接收车辆的号码。  

“车 辆 配属 代码 ”栏  

注明按照铁组 /铁盟约 92 0 -1 4 备忘录 *喷涂在车辆上的该国铁路

的数字代码。  

“车 辆 所属 者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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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车辆所属者的名称。根据接收方和交付方铁路公司之间的协

议确定是否填写车辆所属者名称以及填写形式（符号和 /或数字代码）。 

“共 用 车辆 ”栏  

对共用车辆填写标记 “X ”。  

“轴 数 ”栏  

本栏记载车辆的轴数。  

“重 车 或空 车 ”栏  

本栏记载车辆的运营状态：重车标注为 “1 ”，空车为 “0 ”（根据铁

组 /铁盟 约 9 20 -1 3 备忘录 *填写本栏）。  

“到 站 ”栏  

本栏记载到站。记载车站名称的必要性和填写区域的格式（符号

和 /或数字代码）根据接收方和交付方铁路公司间的协议确定。如为

数字编码，则根据铁组 /铁盟 约 9 20 -2 备忘录 *填写该栏。  

“备 注 ”栏  

运行途中需更换转向架车辆的号码对面应注明 “车辆更换 _____ 

（转向架所属者名称）的转向架 ”字样和转向架号码（如有号码 ）。  

未接收车辆的号码对面应注明 “未接收车辆，第    号记录 ”。  

不 良 /破 损 车 辆 的 号 码 对 面 应 注 明 “不 良 车 辆 ， 第    号 记 录 ”或

“破损车辆，第    号记录 ”。  

未 计 算 使 用 费 的 共 有 车 辆 的 号 码 对 面 应 注 明 “未 接 收 车 辆 ， 第    

号 记录 ”、 “未接收车 辆，第    号议定 书 ”、 “隔 离车辆 ”或 “保证闸瓦

压力车辆 ”。  

车号对面可以注明车辆所属者名称。  

 

3 .总 计数 据  

“总 计 ”栏  

填写第 2 条 “车辆信息 ”中所列车辆相应数据的总和。  

由下列人员对车辆交接单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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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付方铁路公司人员 ——应注明将其交付给接收方铁路公司

代理及交付车辆的时间；  

2）接收方铁路公司人员 ——应注明接收车辆的时间。  

对车辆交接单应加盖日期戳予以证明：  

1）交付方铁路公司 ——应在将其交付给接收方铁路公司代理之前； 

2）接收方铁路公司 ——应在所提交的车辆接收完毕，但不晚于

规定的对其进行检查的时间。  

在电子数据交换框架内填写相应各栏时，时间代码应根据铁组 /

铁盟约 +建 92 0 -4 备忘录 *进行标注。  

 

 

 

 

 

 

 

 

 

 
 
 
 
 
 
 
 
 
 

                                    

* 铁组/铁盟约+建 913 备忘录：注册号码自动检查（1996 年 1 月，第一版）； 

铁组/铁盟约 920-1 备忘录：铁路企业、基础设施管理企业及参与铁路运送的其他公司统一数字编码（2007 年 4 月

27 日，第六版）； 

铁组/铁盟约 920-2 备忘录：铁路业务单位统一数字编码（2010 年 4 月 23 日，第二版）； 

铁组/铁盟约+建 920-4 备忘录：日期和时段统一数字编码（2002 年 4 月 26 日，第三版）； 

铁组/铁盟约 920-13 备忘录：国际货物联运中各种信息统一数字编码（2013 年 4 月 26 日，第三版）； 

铁组/铁盟约 920-14 备忘录：铁路联运中使用的国家统一数字编码（2007 年 4 月 27 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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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2 之 1  

（第 4 . 3 项）  

（建议用于办理铁路 -轮渡联运中的车辆交接）  

必要时由铁路公司填写的补充信息 

交接所 作业 月 日 车数 

 

第     号  车   辆   交   接   单   

 

车辆在   车站随第    次列车由          交付                           

（铁路公司名称）  （铁路公司名称）  

20    年    月   日 

顺号 车号 
车辆配属 

代码 

车辆所

属者 

共用 

车辆 
轴数 

重车或 

空 车 
到站 备注 

１ 2 3 4 5 6 7 8 9 

01         

02         

03         

…         

共计重车        辆、空车        辆，合计车辆        辆。  

车辆交接单已于       时        分交付接收方铁路公司人员  

于    时    分交付                于    时    分接收  

交付方铁路公司人员                    海运承运人人员  

                                                 

（姓名  签字）                    （姓名  签字）  

交付方铁路公司日期戳  
  

接收方海运承运人日期戳  

 

于    时    分交付                   于    时    分接收  

海运承运人人员                 接收方铁路公司人员                             

                                                 

（姓名  签字）                    （姓名  签字）  

交付方海运承运人日期戳  
  

接收方铁路公司日期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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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 附件 2 . 1 之 1  

（第 4 . 3 项）  

 

车辆交接单填写办法  

（用于铁路 —轮渡联运）  

 

1 .  关 于所 交付和 所接收 车辆 的一般 信息  

“必 要 时由 铁路公司 填写 的补充 信息 ”栏  

必要时根据备忘录 *进行填写。  

“第   号车辆交接单 ”栏  

注明根据规定的注册办法赋予的车辆交接单号码。  

在交接单号码后面的标题内注明：  

— —交付方铁路公司和接收方铁路公司的名称；  

— —按货 车规 则 附件 2（ 信 息 ）“交付方 /接收方铁路公司一览表 ”

确定的车站名称；  

— —车次；  

— —交接日期。  

 

2 .车 辆信 息  

“顺 号 ”栏  

本栏应注明每行的顺号。对前 9 行（车辆）的顺号，第一位用 “0 ”

（零）占位，以形成两位字符（两位数字符号即 01、02、03 …… 09）。 

“车 辆 码号 ”栏  

记载车辆号码。  

划掉未接收车辆的号码。  

“车 辆 配属 代码 ”栏  

注明按照铁组 /铁盟约 92 0 -1 4 备忘录 *喷涂在车辆上的该国铁路

的数字代码。  

“车 辆 所属 者 ”栏  

注明车辆所属者的名称。根据接收方和交付方铁路公司之间的协

议确定是否填写车辆所属者名称以及填写形式（符号和 /或数字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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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用 车辆 ”栏  

对共用车辆填写标记 “X ”。  

 “轴 数 ”栏  

本栏记载车辆的轴数。  

“重 车 或空 车 ”栏  

本栏记载车辆的商业状态：重车标记为 “1 ”，空车为 “0 ”（根据铁

组 /铁盟 约 9 20 -1 3 备忘录 *填写本栏）。  

 “到 站 ”栏  

本栏记载到站。  

记载车站名称的必要性和填写区域的格式（符号和 /或数字代码 ）

根据接收方和交付方铁路公司之间的协议确定。如为数字编码，则根

据铁组 /铁盟 约 9 20- 2 备忘录 *填写该栏。  

 “备 注 ”栏  

运行途中需更换转向架车辆的号码对面应注明 “车辆更换 __ __ _  

（转向架所属者名称）的转向架 ”字样和转向架号码（如有号码 ）。   

未接收车辆的号码对面应注明 “未接收车辆，第    号记录 ”。  

不良 /破损车辆的号码对面应注明 “不良车辆，第    号记录 ”或

“破损车辆，第    号记录 ”。  

未计算使用费的共有车辆的号码对面应注明 “未接收车辆，第    

号记录 ”、 “未接收车辆，第    号议定书 ”、 “隔离车辆 ”或 “保证闸瓦

压力车辆 ”。  

车号对面可以注明车辆所属者名称。  

 

3 .  总 计数 据  

“总 计 ”栏  

填写第 2 条 “车辆信息 ”中所列车辆相应数据的总和。  

由下列人员对车辆交接单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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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付方（接收方）铁路公司人员 — —应注明交付（接收）车

辆的时间；  

2）接收方（交付方）海运承运人 ——应注明接收（交付）车辆

和将交接单交付给接收方铁路公司代理的时间。  

对车辆交接单应加盖日期戳予以证明：  

1）交付方铁路公司和交付方海运承运人 ——相应将其交付给接

收方海运承运人和接收方铁路公司代理之前；  

2）接收方铁路公司和接收方海运承运人 ——在所提交的车辆接

收完毕，但不晚于规定的对其进行检查的时间。  

在电子数据交换框架内填写相应各栏时，时间代码应根据铁组 /

铁盟约 +建 92 0 -4 备忘录 *进行标注。  

 

 

 

 

 
 
 

 
 
 
 
 
 
 
 
 
 
 
 
 
 
 
 

                         

* 铁组/铁盟约+建 913 备忘录：注册号码自动检查（1996 年 1 月，第一版）； 

铁组/铁盟约 920-1 备忘录：铁路企业、基础设施管理企业及参与铁路运送的其他公司统一数字编码（2007 年 4 月

27 日，第六版）； 

铁组/铁盟约 920-2 备忘录：铁路业务单位统一数字编码（2010 年 4 月 23 日，第二版）； 

铁组/铁盟约+建 920-4 备忘录：日期和时段统一数字编码（2002 年 4 月 26 日，第三版）； 

铁组/铁盟约 920-13 备忘录：国际货物联运中各种信息统一数字编码（2013 年 4 月 26 日，第三版）。 

铁组/铁盟约 920-14 备忘录：铁路联运中使用的国家统一数字编码（2007 年 4 月 27 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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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 附件 3  

（第 4 . 5、 8 . 4 和 12 . 3 项）  

 

不良 /破损车辆的交接记录  

记录第         号  

（不需要的删除）  

2 0    年   月   日  

兹经由      站移交不良 /破损车辆，车号          ，  

                                              

（车辆所属者名称）  

 

车辆技术状态：  

                                               

                                                                           

                                               

（详细描述车辆的破损或不良情形）  

 

 

交付方：                      接收方：  

交付方铁路公司人员              接收方铁路公司人员  

                                             

（姓名  签字）                   （姓名  签字）  

 

 

交付方铁路公司戳记             接收方铁路公司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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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4  

 （第 4 . 7、 1 7 . 8 . 2、 17 .8 .3 和 1 9 . 6 项）  

 

拒 收车 辆记录 * 

              车站  

 

顺

号 

铁路

公司 

简称

** 

车号 车种 

车辆到达时间 
商定的车辆 

返还时间 
不接收

车辆的

原因 

备注 
日期 时间 日期 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 

         

 

交付方铁路公司人员   接收方铁路公司人员   

 

                  

  

                   

 

（姓名签字）  

 

  （姓名签字）  

 

 

交付方铁路公司戳记     接收方铁路公司戳记   

 

 

 

 

 

 

注：*编制两份。 

**按照货车规则附件 3（信息）填写 



 57 

 

货车规则 附件 5 

 （第 5.1、6.3.2、6.4 和 12.3 项） 

                      

   (使用人铁路公司名称 )  

                       

  (车站名称、铁路数字代码 )  

 

车辆破损 /不良记录  第 _____号  

 

编制于       

 年    月   日    时    分  

车号              ，  

       

自重（公斤）        

由   配属， 制造于   年，  

 （车站） （铁路）      

车辆所属者   

 

 

      

           （名称）  

 

                           （地址）  

 

车辆最后一次计划修理   由  完成 ， 

 修理种类   （企业名称）   

车辆随   次列车  经   国境口岸（车站） 

    车站名称和

代码  

 

于       到达   车站，  

 年   月  日  时  分   车站名称和代码   

并于       在：    

  年   月    日  时  分  

 

 
  

装车 * 换装 * 卸车 * 过境 * 到达 * 其他（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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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检查查明下列破损 /不良：  

车辆破损/不良部

件名称、车辆号

码、制造工厂代

码、制造年份（存

在的情况下）  

 

破损/ 

不良* 

破损 /  

不良  

描述  

修理 * 更换 * 

备用零件 

费用 

（瑞士法郎） 

作业费 

（瑞士法郎） 

1         

1 . 1         

… …         

 共 计 （ 总 额 ）    

破损 /不良原因                                                          

                                                。    

补充说明（必要时） **                                   

                                                。  

 

使用人铁路公司是否承担破损责任  

  承担*    不承担*  。 

(使用人铁路 公司名称)    

车辆应当  

(注明必须修理种类或消除 ) 

空/重车（不需要的划掉），送至            企业，电话      ，传真         

      戳记或名称和地点 

车辆于    交付运营。 

 年 月 日  

车辆所属者代表***  

20   年  月  日             

（日期) (签字)  (姓名) 

使用人铁路公司代表    

20   年  月  日             

（日期) (签字)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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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代表    

20   年  月   日             

（日期) (签字)  (姓名) 

    

接收方铁路公司人员（如将车辆返回至其所属者修理） 

20   年  月 “  ”日             

（日期) (签字)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需要的用（X）标记 

**如车辆和转向架属于不同所属者，则注明转向架识别号码和所属者 

***如修理作业费用不足 1000 瑞士法郎，则编制记录无需车辆所属者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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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6  

（第 5 . 1 项）  

车辆所属者询问单  

（关于需修理车辆是否继续运送事宜）  

 

                                      

（使用人铁路公司名称）  

1  车号              

2  车辆所属者名称和地址（如有）                         

                                                 

3  根据第        号运单车辆自                  车站运行至                   

（车站名称、铁路代码）  

                  车站                    

（车站名称、铁路代码）   

4  重车 /空车（不需要的划掉）  

5  摘车事项                            （摘车日期和时间） 

6  摘车原因                                          

                                                  

7  摘车地点                      （车站名称和铁路代码）  

8  车辆修理大约所需费用                       (瑞 士 法 郎 )  

9  车辆使用人铁路公司能否完成车辆修理           （是 /否）  

1 0  大概修理时间                                天  

请通知车辆修理地点及修理完毕后其使用地点  

 

                                       

（日期，签名和职务）  

                                                                             

             （联系电话、传真、 e -m a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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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7  

 （第 7 . 3 项）  

 

备  用  零  件  申  请  单  

 

收件人                        

         （使用人铁路公司）  

为修理第             号车辆  

请车辆所属者：                                         

按下列地址：                                         

                                                   

 

寄送下列备用零件：                                     

                                                   

                                                   

                                                   

 

                                            

                            （职务  姓名  签字）  

 

 

 

注：字母 “ ПГ В”为红色  

 

 

画其他略图的地方  

 

 

 

 

 

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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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8  

 （第 8 . 1 项）  

 

可拆卸零件一览表  

  

可拆卸零件类型的

数字标记 

可拆卸零件名称 

对于 1435mm 轨距铁路 

1 平车的可拆卸金属支柱 

2 平车金属边板 

3 平车金属端板 

4 敞车侧门 

5 棚车货物加固装置 

6 平车立柱锁链 

7 用于运送小汽车的车辆起重设备把手 

9 活动支柱的回转架 

14 粮谷挡板 

23 运马的车辆折叠椅 

24 拉紧两个长大货物运送车辆的夹钳 

26 冰箱 

27 冰箱隔板 

28 冰箱架 

29 带挂肉吊钩的悬杆 

30 特种平车的可拆卸垫板 

31 可拆卸梁木 

32 防护梁 
特种货物运送车辆 

33 地板底板 

35 垫楔 

36 双重垫楔 

37 加固带 
运送小汽车的平车 

38 装车桥架 

40 车辆间的供暖连接装置 

41 灭火器 

42 轮对定位器 运送小汽车的平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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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引桥 

47 运送钢铁卷材用金属鞍形底垫  

48 标志板  

49 运送特殊货物用其他加固设备  

对于 1520mm 轨距铁路 

1 平车的可拆卸金属支柱 

6 平车立柱锁链 

42 小轿车运送车上用于加固车轮的可拆卸轮挡(止轮器) 

50 平车上用于加固大吨位集装箱的专用旋转轮挡 

51 冷藏车的滤水格栅 

 

备 注 ： 表 中 未 记 载 号 码 的 各 项 — —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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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8 之 1  

                                （第 8.2 项、附件 1 第 12.16 项） 

 

车辆可拆卸零件的标志 （ * ）
 

 

 

 

 

 

 

 

 

 

 

车辆可拆卸零件的标记由下列部分组成：  

—数字，表示同一种型号可拆卸零件的数量；  

—分 式， 分子 中字母 “A ”表示 可拆 卸零 件， 分母 中的 数字 表示 可拆卸

零件的类型。  

例如，
1

12
A
，式中 12 —支柱数量  

A —可拆卸零件  

1 —支柱的数字标识  

在车辆可拆卸零件标志旁也可涂写其书面名称。  

 

                                                 
（*）

 对于 1520mm 轨距铁路，车辆可拆卸零件的标志在进行第一次定期修理时涂写。 



 65 

 

货车规则 附件 9  

（第 12 . 1 项和附件 17）  

 

车辆自重每公斤价格表  

            

顺号 名     称 
每公斤车辆自重价格 

（以瑞士法郎计） 

1 2 3 

1. 棚车 

1.1 二轴棚车 2.70 

1.2 四轴棚车 3.00 

1.3 活顶二轴和四轴棚车 3.00 

2. 敞车 

2.1 二轴敞车 2.70 

2.2 四轴敞车 2.80 

2.3 二轴和四轴自卸敞车 3.00 

3. 平车 

3.1 二轴平车 1.30 

3.2 四轴平车 2.34 

3.3 六轴平车 1.60 

4. 罐车 

4.1 盛装气体和酸类用二轴、四轴车 2.80 

4.2 不带隔热层二轴车 2.80 

4.3 带隔热层二轴车 2.80 

4.4 不带隔热层四轴、八轴车 3.30 

4.5 带隔热层四轴车 3.80 

5. 保温车 

5.1 二轴冷藏车 3.20 

5.2 四轴冷藏车 3.20 

6. 特种车 

6.1 运送汽车用全钢棚车(ЦМГВ) 1.90 

6.2 运送汽车用双层平车 3.30 

6.3 运送大型集装箱用平车 2.70 

6.4 四轴漏斗棚车 2.80 

6.5 独立冷藏车 5.00 

6.6 冷藏车组柴油工作车 6.00 

6.7 冷藏车组车辆 4.00 

6.8 车底架长度超过 24 米的运送大型集装箱

用平车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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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10  

（第 12 . 2 和 1 2 . 3 项）  

 

车 辆修 理单价 表  

顺号 作    业    名    称 
价格 

（瑞士法郎）* 

1 2 3 

1. 走行部分 

11 修理轮对并旋修踏面 4400 

1.1之1 
修理轮对但不旋修踏面，并对轮对进行全面

检查 
210,00 

1.1之2 修理轮对、旋修踏面，并对轮对进行全面检查 230,00 

12 更换滚柱轴承轮对 4404,00 

13 更换叠板弹簧 111,00 

2. 车辆链钩 

21 更换整套链钩（不带圆弹簧和紧钩器） 149,00 

22 更换带双箍的贯通钩牵引杆 70,00 

23 更换牵引钩 58,00 

24 

更换整套链钩弹簧：  

重量不超过 25 公斤 56.00 

重量超过 25 公斤 75.00 

2.5 更换链钩弹簧 2400 

3. 螺旋钩 

3.1 更换整套螺杆链钩 169.00 

3.2 更换螺杆链钩连结环 34.00 

3.3 更换螺杆链钩吊环 24,00 

3.4 更换紧钩器螺杆 71,00 

4. 缓冲装置 

4.1 更换整套圆筒缓冲器 585,00 

4.2 更换带橡胶减震器的35吨整套缓冲器 133,00 

4.3 堵焊缓冲套 16,00 

5. 自动车钩装置 

5.1 更换整套自动车钩 333,00 

5.2 更换摩擦缓冲器 1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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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更换自动车钩钩头 117,00 

5.4 更换自动车钩冲击座 40,00 

5.5 更换自动车钩提钩杆 16,00 

6. 车底架 

6.1 修理缓冲梁 44,00 

6.2 修理中梁或侧梁 33,00 

6.3 更换缓冲梁 255,00 

6.4 更换横梁 139,00 

6.5 修理横梁或对角梁 31,00 

6.6 更换底架支架横梁 28,00 

6.7 更换侧梁 724,00 

6.8 修理侧梁 60,00 

6.9 修理中梁 169,00 

6.10 修理横梁 50,00 

6.11 更换缓冲梁斜撑 91,00 

6.12 修理缓冲梁斜撑 34,00 

6.13 更换车辆上心盘 139,00 

7. 转向架 

7.1 修理转向架构架 48,00 

7.2 更换摇枕大圆枕簧 72,00 

7.3 更换摇枕小圆枕簧 67,00 

7.4 更换转向架枕簧吊 47,00 

75 更换 ЦНИИ—ХЗ 型转向架侧架 555,00 

7.6 更换 ЦНИИ—ХЗ 型转向架摇枕 555,00 

7.7 更换枕梁 270,00 

7.8 更换转向架的外圈弹簧和内圈弹簧（整套） 69,00 

7.9 更换 Y25 型转向架旁承 91,00 

7.10 更换 Y25 型转向架旁承弹簧 19,00 

7.11 更换 Y25 型转向架内圈弹簧 31,00 

7.12 更换 Y25 型转向架外圈弹簧 46,00 

7.13 更换新二轴整套转向架 10500,00 

7.14 更换新 Y25C 型二轴整套转向架 14700,00 

7.15 更换新 18-101 型四轴整套转向架 24000,00 

8. 制动装置 

8.1 更换制动缸前后盖 74,00 

8.2 更换制动缸鞲鞴 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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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更换不超过 12 英寸的整套制动缸 157,00 

8.4 更换超过 12 英寸的整套制动缸 333,00 

8.5 更换整套三通阀（“马特洛索夫”式）： 389,00 

8.6 更换符合铁组、铁盟条件的整套三通阀（奥耶

尔李广式、克诺尔式、达哥式等）： 

555,00 

8.7 更换截断塞门 31,00 

8.8 更换缓解阀 22,00 

8.9 更换制动重量指示器或制动方式转换开关 62,00 

8.10 更换折角塞门 44,00 

8.11 更换整套制动软管 28,00 

8.12 更换防滑装置 190,00 

8.13 更换制动主管（每米） 9,00 

8.14 更换储风缸 95,00 

8.15 更换制动杠杆传动装置调整器 211,00 

8.16 更换复动制动杠杆传动装置调整器 164,00 

8.17 更换整套手制动机 52,00 

8.18 更换手制动机扳手 13,00 

8.19 更换手制动机手轮 23,00 

8.20 更换手制动机外罩 30,00 

8.21 更换带闸瓦托和闸瓦托销子的整套闸瓦 28,00 

8.22 更换闸瓦托吊 20,00 

8.23 更换车辆制动梁 87,00 

8.24 更换制动棚的门 63,00 

8.25 更换制动拉杆的导向杆 33,00 

8.26 更换长制动拉杆 30,00 

8.27 更换短制动拉杆 19,00 

8.28 更换制动棚（整套） 220,00 

8.29 更换制动方式自动调整器 444,00 

8.30 更换车辆三通阀主管部分 167,00 

9. 车    体 

9.1  棚车、敞车和平车 

9.1.1 更换地板（每块） 14,00 

9.1.2 更换车端板或侧板（顶板）（每块） 14,00 

9.1.3 更换金属制脚蹬 26,00 

9.1.4 更换侧脚蹬板 12,00 

9.1.5 更换棚车上部梁或下部梁 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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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更换棚车金属端梁 50,00 

9.1.7 更换车顶拱梁 28,00 

9.1.8 更换敞车上部侧面边缘金属梁（从侧面立柱到端部） 40,00 

9.1.9 更换敞车上端部边缘金属梁 29,00 

9.1.10 焊修敞车上部连接梁 10,00 

9.1.11 更换马口铁或沥青车顶板（每平方米） 17,00 

9.1.12 更换棚车车体立柱 53,00 

9.1.13 更换敞车立柱 39,00 

9.1.14 更换平车立柱 20,00 

9.1.15 更换门折页 17,00 

9.1.16 更换凸轮轴或曲轴 82,00 

9.1.17 整直凸轮轴或曲轴 16,00 

9.1.18 更换车体斜撑 28,00 

9.1.19 更换敞车底门盖 255,00 

9.1.20 更换车顶通道格栅（每延米） 18,00 

9.1.21 更换平车金属端板 278,00 

9.1.22 更换金属边板 333,00 

9.1.23 更换车顶梯 23,00 

9.1.24 修理车顶梯 16,00 

9.1.25 修理框架角铁 18,00 

9.1.26 更换“佳戈捷克斯”（合成材料）制的外侧

壁（每平方米） 

22,00 

9.1.27 修理棚车车体立柱 26,00 

9.1.28 修理敞车立柱 18,00 

9.1.29 更换“佳戈捷克斯”（合成材料）制的内镶

壁板（平方米） 

13,00 

9.1.30 更换敞车车底板金属板（平方米） 37,00 

9.1.31 修理敞车底门盖 21,00 

9.1.32 修理金属车顶拱梁 12,00 

9.1.33 安装车辆角件 60,00 

9.2  罐车 

9.2.1 更换排出装置 200,00 

9.2.2 更换排出装置检验阀把手 17,00 

9.2.3 更换排出阀保护盖 26,00 

9.2.4 更换罐车扶梯 50,00 

9.2.5 更换汽包盖关闭装置（全套）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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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门、窗、小门 

101 更换棚车铁框拉门 255,00 

10.2 修理铁板制的侧板 28,00 

10.3 更换敞车底开门闩月牙板 13,00 

10.3a 更换敞车底开门闩楔 14,00 

10.4 更换敞车下门闩楔 17,00 

10.5 更换敞车上门闩楔 13,00 

10.6 更换车门上部导铁（整套） 16,00 

10.7 更换车门滑轨 28,00 

10.8 更换车门缓冲器（整套） 22,00 

10.9 更换敞车铁门一扇 155,00 

10.10 整平敞车车门 30,00 

10.11 更换敞车门阀 29,00 

10.12 更换棚车门阀 16,00 

10.13 更换小窗窗板（整套） 38,00 

10.14 更换敞车侧面金属门扇 200,00 

10.15 更换敞车活动金属端板 466,00 

10.16 更换棚车侧面双扇活动门：  

1）带压制金属薄片的防水胶合板制 444,00 

2）金属制 722,00 

10.17 修理窗板 12,00 

10.18 更换活动门上的挡水槽 17,00 

1019 更换敞车底门门闩 13,00 

10.20 修理和安装敞车端门 46,00 

10.21 更换敞车门槛 53,00 

10.22 更换无低开门敞车的技术作业车窗 70,00 

10.23 更换敞车横梁复盖板 37,00 

11. 保温车 

11.1 更换冷藏车温度传感器 122,00 

11.2 更换冷藏车之间的电气连接管 444,00 

11.3 更换车门 1110,00 

11.4 更换滤水格栅 161,00 

11.5 更换墙壁冰箱 369,00 

12. 用于运输汽车的车辆 

12.1 更换龙门架 199,00 

12.2 更换支柱滑滚 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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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更换减震器 1012,00 

12.4 更换锁 42,00 

12.5 更换侧门 154,00 

12.6 更换端门 445,00 

12.7 更换边挂挡铁 1561,00 

12.8 更换紧钩器 57,00 

12.9 更换梳形板 47,00 

12.10 更换框架滑轮 350,00 

12.11 更换千斤顶 330,00 

12.12 更换制动机 190,00 

12.13 更换轮支架 64,00 

注 ： 未 列 入 单 价 表 内 的 车 辆 零 部 件 修 理 和 更 换 价 格 按 成 本 计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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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11  

（第 17 .6 . 1 和 1 8 .5 项）  

 

货车寄送单  

寄送处所                                                                                       

     到站                   铁路  

经    由                                                                                       

交  接  站  

收车人                                                                                         

铁路公司简称         

运送目的                                                                                         

车辆支援、迅速返还  

         

ПГВ  

发站铁路公司 日期戳         到站铁路公司日期戳  

 

交付方和接收方铁路公司日期戳  

  

 

 

 

 

 

注： 字母“ПГВ”为红色。 

顺号  车号  车种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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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12  

（第 17.1、17.4、17.6.2、17.6.3 和 19.3 项） 

 

货车规则费率表  

 

顺

号 

费率名称 费率 

（瑞士法郎） 

规则条、项 

1 2 3 4 

1 无需更换转向架的车辆运行时：   

1.1 二轴车使用费（按小时）  17.1 

 1~360 小时 0.78 17.6.3 

 超过 360 小时 0.91 19.3 

1.2 四轴车使用费（按小时）  17.1 

 1~360 小时 1.23 17.6.3 

 超过 360 小时 1.41 19.3 

2 需更换转向架的车辆运行时：   

2.1 四轴车两个转向架使用费（按小时）  17.1 

 1~360 小时 0.37 17.6.3 

 超过 360 小时 0.42 19.3 

2.2 无转向架的四轴车使用费(按小时)  17.1 

 1~360 小时 0.86 17.6.3 

 超过 360 小时 0.99 19.3 

3 未偿付的车辆（包括救援车辆）空车走行补偿

费（车公里） 

0.07 17.4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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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13  

（第 17.4 和 17.6 项） 
 

  
 

车辆空车走行补偿费通知单  
 

由                    铁路公司向              铁路公司支付的费用 

         （清算机关地址*）                 （清算机关地址*） 

 

 

 

 

顺

号 

 

 

车辆

号码 

 

铁路

公司–

车辆

所属

者 

 

 

轴

数 

从以下铁路公司

接收车辆 

向以下铁路公司交付

车辆 

车辆运送里程 

（千米） 
未补偿的空

车走行里程

费用（瑞士

法郎） 

铁

路

公

司

代

码 

入

境

车

站

代

码 

接收车

辆进行

运送的

日期

（年 

月 日） 

铁

路

公

司

代

码 

出境车

站代码 

交付车

辆进行

运送的

日期

（年 

月 日） 

 

空车

状态 

 

重车状

态 

空车状

态（未补

偿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2 
             

3 
             

         合计：     

 

 
_________________    

    

  职务 姓名 签字 

                                  戳记 

 

 
 

 

 

 

 

_________________ 
*
根据货车规则附件 1（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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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14  

（第 17 .8 . 2 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铁路公司名称）  

 

关 于车 辆不合 格 记录  

（无法卸车、作为支援车辆无法装车） *  

第     号  

 

2 0   年    月    日于      铁路      站编制以下记录：  

 

于 20   年   月   日到达              铁路            站的  

 

          车辆所属者 铁路公司的第         号车辆由于               

 

                                                  

原因以（重车、空车） *状态，返还车辆所属者铁路公司。  

 

 

使用人铁路公司代表

职务  姓名  签字  

接收方铁路公司代表

职务  姓名  签字 * *  

代表（发货人、收货人 ）

职务  姓名  签字 *  

   

                                                   

戳记  戳记  戳记  

   

 

 

 

 

 
* 不 需 要 的 划 消 。  

* *由 过 境 铁 路 的 铁 路 公 司 填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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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15  

（第 17 .8 . 3 项）  

滞  留  车  辆  记  录  单  

铁   路           车   站           

— —公布禁止接收的号码           

— —延缓从             铁路公司接收  

车

号  

发  

站  

到  

站  

发送铁路

公司简称

* 

到达铁路

公司简称

* 

发

出  

日

期  

国

境

站  

车辆拒

收日期

(月 ,日 ,

时 )  

车辆交

接单号  

车辆接

收日期

(月 ,日 ,

时 )  

车辆交

接单号  

货

物

名

称  

滞留

时间

小时

(天 )  

每

车

费

用  

1  2  3  4  5  6  7  8  9  1 0  11  1 2  

 

 

2 0     年     月     日     

  

 

                        

        （日期）     戳记   授权代表职务  姓名  签字  

 

 

 

 

注： * 按照货车规则附件 3（信息）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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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16  

  （第 17 .8 .6 . 1 和 17 .8 .6 . 2 项）  

                    

（使用人 铁路公司 名称）  

车辆停用通知单  

 

               

车   号  

在             铁路             站停用  

车次                              

日期                            

 

备件：申请                    （日期）  

     到达                    （日期）  

 

恢复使用：                    （日期）  

 

故障：见背面  

 

  

 

 

 

使用人铁路公司戳记  

 

                                      

（职务  姓名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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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单背面）  

故障 ：（在有故障的项下划线）  

1 .  轮对  

2 .  轴箱  

3 .  制动机  

4 .  车底架 /转向架构架  

5 .  吊挂弹簧 /弹簧吊  

6 .  牵引装置  

7 .  缓冲器 /自动车钩  

8 .  车体  

9 .  车顶  

1 0 .车门  

11 .车辆脱轨  

1 2 .罐车和集装箱配件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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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 附件 17  

（第 19 . 4 项）  

 

车辆、转向架和无转向架车辆使用费费率计算方法  

 

目   录  

1 .  总则  

2 .  计算车辆使用费费率时支出项目和费用的确定 办法  

3 .  车辆、转向架和无转向架车辆使用费费率的计算办法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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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总   则  

1 1  目 的  

确定车辆、转向架和无转向架车辆使用费费率的计算方法。  

1 2  参 加的铁 路公司  

1 2 1  根据货车规则协约方的委托，费率由工作组进行计算。  

1 . 2 . 2  工作组组成由货车规则协约方确定。主持铁路公司从工作

组成员中确定。  

工作组主席由主持铁路公司的代表担任。  

铁组货物运输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参加工作组工作。  

按 共 用 条 件 使 用 车 辆 的 其 他 铁 路 公 司 的 代 表 可 以 观 察 员 身 份 出

席会议，但没有表决权。  

1 2 3  共用车辆的铁路公司所有者于 4 月 20 日前向主持铁路公

司提交有关上一日历年度的车辆维修开支和费用原始数据。  

1 . 2 . 4  由主持铁路公司：  

─ ─收集和整理铁路公司提交的原始计算数据；  

─ ─根 据 铁 路 公 司 提 交 的 准 确 的 原 始 数 据 ， 计 算 车 辆 使 用 费 平 均

费率草案（按车辆种类 ）；  

— —将总结材料提交工作组审查。  

1 2 5  工作组主要任务是：  

— —分析铁路公司提出的用于计算的原始数据；  

— —确定在计算使用费费率草案时采用的车辆价格；  

— —根据铁路公司提出的准确数据，修正使用费费率计算草案； 

— —确定费率调整系数；   

— —提出费率草案和调整系数，以便在货车规则协约方铁路公  

司代表会议上审查；  

— —编 制 有 关 完 善 “车 辆 、 转 向 架 和 无 转 向 架 车 辆 使 用 费 费 率 计

算 方 法 ”（ 下 称 ——方 法 ） 的 提 案 ， 以 便 在 货 车 规 则 协 约 方 铁 路 公 司

代表会议上审查。  

1 . 2 . 6  工作组按出席会议工作组成员的多数票通过决议。  



 81 

 

1 3  计 算采用 的原始 数据  

1 3 1  车辆使用费费率根据本计算方法附件 1 中所载的车辆种类进

行计算。  

1 3 2  原始数据由主持铁路公司按 本计算方法附件 2 格式表（表

1 和表 2）提交。  

1 3 3  原始数据包括：  

— —计算时采用的铁路公司每辆车的维修费；  

— —铁路公司车辆数 ；  

— —车辆价格   ;  

— —彻底修复折旧率；  

— —车辆改造时的提成比例。  

1 3 4 使 用 费 费率调整系数每年由工作组根据提出原始数据的上

一年度瑞士境内关于通胀率（消费价格指数）变化情况的官方数据进

行确定。如该系数低于 1.00，则不予调整。  

1 4  清 算货币  

1 4 1  铁 路 公 司 以 瑞 士 法 郎 为 单 位 向 主 持 铁 路 公 司 提 交 计 算 费

率时所采用的原始数据。  

1 4 2  本 国 货 币 可 按 共 用 条 件 下 使 用 车 辆 的 铁 路 公 司 所 在 国 国

家银行的年平均汇率折算成瑞士法郎（保 留小数点后 4 位 ）。  

 

2 .  计 算车 辆使 用费 费率 时支出 项目和 费用 的确定 办法  

2 1 应 考虑 的支出项 目  

2 1 1  车辆维修费包括：  

─ ─定 期 修 理 费 ， 包 括 材 料 费 、 备 用 零 件 、 燃 料 费 、 电 费 、 人 工

费、车辆送修的往返运费；  

─ ─日 常 修 理 和 技 术 维 护 费 ， 包 括 材 料 费 、 备 用 零 件 、 燃 料 费 、

                                                 
*
 铁路公司车辆数——用于运送货物的车辆数量（按种类），通过一年中每月截至 1 号的车辆数量的算术平均值

进行确定。 
** 
在按照本计算方法附件 3 格式提交原始数据时，铁路公司应注明按不同种类和车型的自重加权平均值及车辆自重

每公斤加权平均价格（根据货车规则协约附件 9）计算出的车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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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费、人工费、车辆送修的往返运费；  

─ ─定 期 修 理 、 日 常 修 理 和 技 术 维 护 等 支 出 项 目 中 未 包 含 的 其 他

支出：车辆部门一般性费用和一般业务开支（管理人员薪金，房舍、

建筑物和备品的维护和日常修理，社会性开支，税款及纳入修理成本

的杂费 ），车辆送修和装车整备时的清扫和蒸洗费等。  

2 1 2 年度费用总和是根据 本计算方法 附件 2（表 1）中所载数据 ，

按车辆种类对铁路公司每辆车计算的总和。  

2 2   应 考虑 的 费用  

2 2 1  费用组成包括：  

— —车辆折旧费；  

— —车辆改造费。  

2 2 2  每一车辆种类的年度费用是根据本方法附件 2（表 2）中

所载的原始数据确定。  

 

3 .  车 辆、 转向 架、 无转 向架车 辆使用 费费 率的计 算办法  

3 1  由 主 持 铁 路 公司 按 本 计 算 方 法 附 件 1 中 所 确 定 的 车 辆 种 类

计算车辆平均使用费费率。费率值，计算小数点后四位，然后四舍五

入保留二位。   

3 2  计算每车小时的车辆使用费费率（ C）按公式（ 1）确定：  

C =（ A +K）： 8 76 0  （ 1），  

式中：  

A ──车辆年度折旧费和改造费；  

K ──每辆车年度维修费总和；  

8 7 60─ ─年度时间预算（小时 ）。  

A = Ц *（ α+β） *1 0 - 2  

式中：  

Ц ──车辆价格（单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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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彻 底 修 复 折 旧 率 （ 车 辆 彻 底 修 复 的 年 度 提 成 比 例 ） 根 据 附

件 2（表 2）中所载的具体车型的使用寿命确定；  

β — —车 辆 改 造 时 提 成 比 例 （ 车 辆 更 新 和 结 构 改 进 的 年 度 提 成 比

例）见本计算方法 附件 2（表 2）。  

备注：如车辆改造费未纳入基建费中，则计算时采用系数 β。  

3 . 3 不同种类的车辆平均使用费费率（ C）按公式（ 2）计算：  

 

С1Р1 + С2Р2 + ……+ Сn Pn 

С = --------------------------------------   (2), 

P1 + Р2 +…… + Рn 

式中： С 1 ,  С 2 ,  ….С n ──按每一铁路公司相应的车辆种类计算每

车小时的使用费费率；  

P 1 ， P 2 ,  ….  P n ─ ─按 每一铁路公司相应的车 辆种类计算 车辆总数。    

3 4  车辆使用费总费率按公式（ 2）计算：  

— —二轴车辆（ C 二 轴 ）；  

— —四轴车辆（ C 四 轴 ）。  

3 .5 四轴车辆两个转向架每小时的使用费费率 （ CT）按四轴车辆

使用费费率的 30 %计算。费率值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  

3 . 6  无转向架车辆使用费费率（ CБ T）按公式（ 3）计算：  

CБ T= C 四 轴 –  CT  (3)，  

式中： C 四 轴 ——四轴车辆使用费费率；  

     CT — —四轴车两个转向架使用费费率。  

3 7  车辆、转向架和无转向架车辆使用费费率根据其在使用人铁

路公司的停留时间确定：  

— — 1～ 3 60 小时：采用系数 1 . 0；  

— —超过 36 0 小时：采用系数 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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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方法》附件 1  

 

车辆种类和车型的统一编号  

1520mm 轨距车辆编

号—8 位车号中的第

1-6 位数字 

轴
数 车辆种类 

轴
数 

1435mm 轨

距车辆编号

—12 位车号

中的第 5-7

位数字 

1435mm 轨距 

车辆类型 

1 2 3  4 5 6  

 2 棚车 2 150-151 

153-154 

155 

157 

158 

175 

标准结构棚车 

（G） 

200000-294999 4 4 181 

190 

195-199 

 2 平车 2 320-322 

330-338 

340-345 

标准结构平车 

（K） 

400000-409999 

420000-469999 

4 4 352 

353 

355 

390 

391 

392 - 393 

393 – 394 

395 

396 

 

 

 

 

 

标准结构平车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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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mm 轨距车辆编

号—8 位车号中的第

1-6 位数字 

轴
数 车辆种类 

轴
数 

1435mm 轨

距车辆编号

—12 位车号

中的第 5-7

位数字 

1435mm 轨距 

车辆类型 

 2 敞车 2 552-555 

558-559 

标准结构 

平底敞车 

（E） 600000-692009 

 

4 4 530-549 

594 

595-597 

599 

 

700000-778999 

 

4 罐车 4 785 

787 

788 

795 

798 

罐 车 

(Z) 

371000-375999 

800000-817999 

830000-879999 

 

4 保温车  824、825、827 带温度工况 

的车辆 

(I) 

其他车辆    

 2  2 014 

073 

075 

带开顶（活顶） 

的车辆 

（T） 

 4  4 065 

080 

081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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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mm 轨距车辆编

号—8 位车号中的第

1-6 位数字 

轴
数 车辆种类 

轴
数 

1435mm 轨

距车辆编号

—12 位车号

中的第 5-7

位数字 

1435mm 轨距 

车辆类型 

 2  2 2 1 6  

2 2 4  

2 2 5  

2 2 7  

2 3 7  

2 4 5  

2 4 6  

特殊结构棚车  

（H）  

900000-900999 

901000-907999 

908200-908999 

909200-909249 

917000-917029 

918000-918999 

925000-925999 

927000-927999 

 

 

 

2 6 0  

2 7 0  

2 7 1  

2 7 4  

2 7 5  

2 7 6  

2 7 7  

2 8 4  

930000-936999 

950000-959999 

960000-961999 

962000-962888 

963000-963559 

963600-963699 

964000-965999 

967100-967149 

971000-977999 

4  4 2 8 7  

2 8 9  

2 9 1  

2 9 2  

2 9 3  

2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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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mm 轨距车辆编

号—8 位车号中的第

1-6 位数字 

轴
数 车辆种类 

轴
数 

1435mm 轨

距车辆编号

—12 位车号

中的第 5-7

位数字 

1435mm 轨距 

车辆类型 

909200-909299 

915600-915999 

915600-915699 

915000-915849 

926000-926499 

928000-928999 

940000-949699 

949700-949999 

966000-966999 

 

963700-963899 

4  4 451 

454 

455 

457 

458 

461 

463 

464 

470 

471 

472 

473 

477 

482, 485, 486 

495, 496 

 

 

 

 

 

 

 

 

 

 

 

 

 

特殊结构平车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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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mm 轨距车辆编

号—8 位车号中的第

1-6 位数字 

轴
数 车辆种类 

轴
数 

1435mm 轨

距车辆编号

—12 位车号

中的第 5-7

位数字 

1435mm 轨距 

车辆类型 

 2  2 617 

619 

625 

627 

特殊结构敞车  

（ F）  

300000-318999 

320000-320999 

321000-329999 

330000-359999 

908000-909199 

910000-910999 

912000-914999 

915900-915909 

916000-916999 

920000-924999 

962889-962999 

963900-963999 

969000-969999 

4 4 654 

655 

663 

665 

666 

667 

668 

670 

673, 674 

681, 684 

689 

699 

 

   2 441 

443 

平 车 

（L） 

 2  2 9 1 3  

9 1 4  

9 6 1  

专用车辆 

（U） 

929000-929999 

937000-939999 

967000-967099 

968000-968900 

970000-970999 

978000-979999 

4  4 9 3 3  

9 3 4  

9 6 2  

9 9 1  

9 9 4  

9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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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方法》附件 2  

 

  计算车辆使用费费率所需的原始数据  

（铁路公司名称）  

 

                   车辆维修费                  表 1  

 

车辆种类 

每辆车的维修费（以瑞士法郎计） 

铁路公司 

车数 
定 期  

修 理  

日常修理、 

技术服务 
其他费用 

其它费用 

总计 

（2+3+4） 

1  2  3  4  5  6  

棚 车  

二轴       

四轴       

平 车  

二轴       

四轴       

敞 车  

二轴       

四轴       

罐 车  

二轴       

四轴       

保 温车  

二轴       

四轴       

其他专用 

车辆（特种

平车除外） 

二轴       

四轴  

     

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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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计算年度折旧费和改造费所需的数据  

 

 

车辆种类  

车辆价格  

(以瑞士法郎计 ) 

折旧率标准

（%）  

改造时提成标准 

（%）  

二轴  四轴  二轴  四轴  二轴  四轴  

棚车        

平车        

敞车        

罐车        

保温车        

其他车辆  

(特种平车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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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方法》附件 3  

 

关于车辆价格的数据  

 

序

号  
车 辆种 类  

车 辆自 重

加 权平 均

值 （ kg）  

车辆每公斤加

权平均价格

（瑞士法郎） 

车辆价格 

（瑞士法郎） 
车数 

1  2  3  4  5  6  

 
棚 车  

二轴      

 四轴      

 
平 车  

二轴      

 四轴      

 
敞 车  

二轴      

 四轴      

 
罐 车  

二轴      

 四轴      

 

保 温车  
二轴      

 四轴      

其他专用车辆 

（特种平车除外） 

二轴      

四轴      

备注：  

第三栏数据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ТМ1*КМ1) + (ТМ2*КМ2) + …….. + (ТMn*КMn) 

Tc = ------------------------------------------------------------- 

KM1 + KM2 + ……. + KMn 

式中：  

Tc ——车辆自重加权平均值 (кg) 

TMn ——M 型车辆自重 (кg) 

KMn ——М 型车辆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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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18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 . 3 项）  

 

车辆通过调车驼峰的标志  

  

 

图 1：转向架内轴距大于 14 00 0mm，且可通过调车驼峰的车辆标记。 

 

 

 

 

 

 

 

 

 

 

图 2：禁止通过小于带有上述曲线半径标记所对应弯道的调车驼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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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19  

  （货车规则 附件 1 第 2 . 1 . 6 和 2 . 3 . 6 项）  

 

1435mm 轨距轮缘剖面的检查  

 

图 1：轮缘的容许剖面（导面不得有突出部分或磨耗）  

 

 

图 2：检查轮缘值的量规  

 

 

 

外导面不得有突出部分或磨耗 

踏面基圆 

厚度 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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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容许的轮缘 а）和不容许的轮缘 б）  

 

 

图 4：容许的轮缘 а）和不容许的轮缘 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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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20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2 .1 . 2 项）  

 

车辆配属代码标记模板  

1）字母标记  

 

 

2）数字标记  

 

 

 

备注：如平车和特种平车上位置不够，标记的最低高度应为括号

里面注明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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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21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2 . 2 项）  

 

车辆自重标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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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22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2 . 3 项）  

 

车辆载重量标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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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23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2 . 4 项）  

 

 

 

平车车底板有效长度标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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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24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2 . 4 项）  

 

罐车容量标记模板  

 

 

图 1：计量单位：升  

 

 

 

图 2：计量单位：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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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25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2 . 5 项）  

车辆定期修理标记  

 

图 1  

 

图 2  

 

                              

1)修理或检查期限周期。由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3 项规定； 

2)负责进行车辆定期修理或检查的企业标志（对于 1520mm 轨距铁路车辆标明企业代号）； 

3)进行定期修理或检查的日期； 

4)仅在征得车辆所属者铁路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才能根据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3.3 项涂写补充标志。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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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26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2 . 6 项）  

 

自动制动型号标记模板  

 

1)                       2) 

 

 

 

1 .简称  

2 补充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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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27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2 . 6 项）  

 

国际联运中使用的车辆空气自动制动机  

全称和简称一览表  

 

序号 全       称 简   称 

1 2 3 

阶段缓解自动制动机 

1 威斯汀豪斯 E 型制动机(Westinghouse) WE 

2 威斯汀豪斯 У 型制动机(Westinghouse) WU 

3 威斯汀豪斯 А 型制动机(Westinghouse) WA 

4 孔茨-克诺尔式制动机（Kunze-Knorr） Kk 

5 德罗尔斯哈迈尔制动机(Drolshammer) Dr 

6 基里杰勃兰特-克诺尔式制动机(Hildebrand-Knorr) Hik 

7 克诺尔 KE 式制动机 KE 

8 1520mm 轨距车辆制动机 M-483 

9 包日茨制动机（Boziz） Bo 

10 达哥制动机（Dako） DK 

11 埃尔利康制动机（Oerlikon） O 

12 勃列德式制动机（Breda） Bd 

 13 沙尔米尔制动机（Charmilles） Ch 

14 
戴维斯和梅特卡尔夫 ДМД3 空气分配阀式制动机(Davies es 

Metcalfe) 

DM 

15 МТЗ 赫波斯制动机(MTZ HEPOS) MH 

16 萨布瓦布克 ШВ4/ШВ4Ц/ШВ4/3 式制动机(SAB-Wabco) SW 

17 克诺尔式 KE-483 型制动机（Knorr) KE-483 

18 布玛尔法布罗克式制动机(Bumar-Fablok) FL 

备注：各式制动机简称可包含以下补充标志： 

     ——货车制动机（G）; 

     ——带货/客转换设备的制动机（GP）; 

     ——带自动调整设备的制动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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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28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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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29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2 . 7 项）  

 

车辆限界标记  

 

 

图 1  ：  符合 0- BM 限界的标记  

 

 

 

图 2  ：  符合 1- BM 限界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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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符合 02 -BM 限界的标记  

 

 

 

图 4  ：  符合 03 -BM 限界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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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30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2 . 8 项）  

 

安装变距轮对的车辆标志  

 
 

 

图 1：安装自动变距轮对的 14 35 mm 和 15 20 mm 轨距车辆的标志  

 

 

图 2： 1 43 5m m 轨距铁路配属车辆转向架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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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52 0m m 轨距铁路配属车辆转向架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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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车规则附件 31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2 . 9 项 )  

 

高压警示标志  

 

 

 

 

 

 

图 1 :  该标志贴于 1 4 35m m 轨距铁路车辆。  

     箭头和三角边框的颜色为黑色，标志底色为莹光黄色。  

     标志大小由其所贴的位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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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该标志应贴于 15 20 mm 轨距铁路车辆。  

     箭头和三角边框的颜色为黑色，标志底色为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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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32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2 .1 3 . 1 项） 

  

涂写在不移交作为共同使用的车辆上的标志  

 

 

 

标志尺寸根据车号的数字尺寸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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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 附件 33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2 .1 5 项）  

罐车罐体上的标牌  

 

图 1：下一次定期检查罐车罐体的日期  

1 )月  

2 )年  

 

 

 

图 2：下一次定期检查罐车罐体的日期（补充 L 字 符）  

1 )月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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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1）罐车代码  

2 )特殊规定 ( ТЕ ,  ТС )的字母 -数字代码，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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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34  

（第 4 . 5 . 2、 7 . 8 项和附件 1 第 4 . 2 项）  

 

 

车 辆 标 志 

（ 铁路 公司简 称）                        货 车规 则附 件 34  

M 格 式  

车 号   

卸后空车或重车返回配属路检查  

 

不 良零 件（需 要的划 线 ）：  

 

 

1 .轮对  

2 .轴承  

3 .制动机  

4 .车底架 /转向架构架  

5 .吊挂弹簧 /弹簧吊  

6 .牵引装置  

7 .缓冲装置  

8 .车体  

9 .车顶  

1 0 .车门  

 

11 .自重标记不正确  

1 2 .车辆脱轨  

1 3 .检查期限已满  

1 4 .使用了不合适的备用零件  

1 5 .罐车 /集装箱  

1 6 .罐车和集装箱关闭器和附属装置  

1 7 .  顶 棚 不 严 密 、 车 体 不 严 密 、

罐车不严密、集装箱不严密   

1 8 .标记 /象形图  

1 9 .专用车辆装卸装置  

 

 

 

详细说明                                              

                                                    

                                                       

                                                      

 

（沿线基层单位戳记）         （日期和戳记）         （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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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致 尺 寸 1 4 8 × 2 1 0 m m）  

货车规则附件 35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2 . 1 . 7 . 2 和 2 . 3 . 7 .2 项）  
 

车 辆 标 志 

（《国际联运货车互用规则》规定的 K 格式） 
（ 铁路 公司标 志）                               K 格 式   

 

车 号   

不要再次装车 /卸后送修  

 

不 良零 件（需 要的划 线 ）：  

 

1 .轮对  

2 .轮对轴承  

3 .制动机  

4 .转向架 /转向架构架  

5 .吊挂弹簧 /弹簧吊  

6 .牵引装置  

7 .缓冲装置  

8 .车体  

9 .车顶  

1 0 .车门  

11 .自重标记不正确  

1 2 .车辆脱轨  

1 3 .“技术保养 ”表规定的  

 

1 5 .罐体 /罐车  

1 6 .罐体和罐车关闭器和附属装置  

1 7 .顶棚不严密  

1 8 .车体不严密  

1 9 .罐体不严密  

2 0 .集装箱不严密   

2 1 .窗户  

2 2 .供热空调系统  

2 3 .照明  

2 4 车辆内部构造  内部附属装置  

2 5 .厕所 /清洗装置  

2 6 .过道  

2 7 .标注  

有效期限已满  

1 4 .使用了不合适的备用零件  

附件 1 规定的货物联运代码  

    

 

 

 

应执行：                                              

                                                    

（机构戳记）         （日期和戳记）         （签字）  
 
 
 
 

（ 淡 蓝 色 ， 大 致 尺 寸 1 4 8 × 2 1 0 m m）  
标 志 粘 贴 于 车 辆 两 侧 显 著 位 置 ， 粘 贴 于 标 签 牌 附 近 或 标 注 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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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36（蓝色）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3 . 3 . 2、 3 .3 .3、 3 . 3 .4 项）   

 

 

铁 路公 司简称  

车 辆 标 志 货 车 规 则 附 件 3 6  

K 格 式  

车 号              

卸后返回配属路，不得再次装车  

不 良零 件（需 要的划 线 ）：  

1 .轮对  

2 .轴箱  

3 .制动机  

4 .车底架 /转向架构架  

5 .吊挂弹簧 /弹簧吊  

6 .牵引装置  

7.缓冲装置或自动车钩  

8 .车体  

9 .车顶  

1 0 .车门  

11 .— —— —— —  

1 2 .车辆脱轨  

1 3 .检查期限已满  

1 4 .— —— —— —  

1 5 .罐车 /集装箱  

1 6 .罐车和集装箱关闭器

和附属装置  

1 7 .  顶 棚 不 严 密 、车 体 不

严 密 、 罐 车 不 严 密 、 集

装 箱 不 严 密   

1 8 .标 记 /象 形 图  

1 9 .专 用 车 辆 装 卸 装 置  

 

 

 

详细说明                                              

                                                      

                                                     

                                                     

                                                    

（沿线基层单位戳记）        （日期和戳记）          （签字 ） 

（ 大 致 尺 寸 1 4 8 × 2 1 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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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37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9 . 13 . 1 和 9 .1 3 . 11 项）  

 

制动装置不良标志格式  

 

 

                                                

（铁路公司名称）  

 

                         

          制 动 装 置         

                                 

                 （ 职 务 、 姓 名 、 签 字 ）  

 

注 ：  

-  标 志 尺 寸 ： 1 4 5 x 1 0 0 m m  

-  图 示 是 按 照 标 志 尺 寸 的 比 例 制 成 ， 底 色 为 白 色 ， 字 体 为 黑 色  

-  网 线 表 示 的 为 红 色  

制 动装 置不良  

2 0    年   月   日  

        （日期） 

 

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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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 车规则附件 1（信息）  

（第 4 . 5 . 1、 6 .1、 7 . 3、 20 .1 项和货车规则附件 13）  

 

协 约方 地址  

 

顺

号 

协约方全称和简

称及其法定地址 

通讯地址、电话、电报、传真、电子邮箱 

关于技术问题 关于财务问题 寄送备用零件申请单 

1 2 3 4 5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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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 附件 2（信息）  

(第 4 . 4、 4 .8 项和货车规则附件 2 . 1、 2 . 1 之 1)  

交付 /接收铁路公司一览表  

 

交接站 

交付/接收铁路公司 
车辆交接时适用并标注在车

辆交接单上的时间 

全称 简称 全称* 简称 冬令时 夏令时 

布鲁兹基-库兹尼查 别亚洛斯

托斯克 
白俄罗斯铁路 白铁 波铁货运股份公司 

波铁 

（货运） 
GMT+2 GMT+2 

斯维斯洛奇-谢米扬努夫卡  白俄罗斯铁路 白铁 波铁货运股份公司 
波铁 

（货运） 
GMT+2 GMT+2 

布列斯特–特列斯波尔  白俄罗斯铁路 白铁 波铁货运股份公司 
波铁 

（货运） 
GMT+2 GMT+2 

鲁塞 - 久尔久 
保加利亚国家铁路

控股公司 
保铁 

罗马尼亚国有铁路货

运股份公司 
罗（货）铁 GMT+2 GMT+3 

卡尔达姆 - 涅格鲁 沃达 
保加利亚国家铁路

控股公司 
保铁 

罗马尼亚国有铁路货

运股份公司 
罗（货）铁 GMT+2 GMT+3 

瓦尔纳 – 伊利伊切夫斯克 

（轮渡） 

保加利亚国家铁路

控股公司 
保铁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GMT+2 GM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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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站 

交付/接收铁路公司 
车辆交接时适用并标注在车

辆交接单上的时间 

全称 简称 全称* 简称 冬令时 夏令时 

多斯特克 – 阿拉山口 
哈萨克斯坦铁路国

有股份公司 
哈铁 中国铁路 中铁 

GMT+8 

（北京时间） 

GMT+8 

（北京时间） 

阿腾科里 – 霍尔果斯 
哈萨克斯坦铁路国

有股份公司 
哈铁 中国铁路 中铁 

GMT+8 

（北京时间） 

GMT+8 

（北京时间） 

莫茨卡瓦 –特拉基什基 
立陶宛铁路股份公

司 
立铁 波铁货运股份公司 

波铁 

（货运） 
GMT+2 GMT+1 

温格内 – 克里斯捷什蒂 日日亚 
摩尔多瓦铁路国家

企业 
摩铁 

罗马尼亚国有铁路货

运股份公司 

罗铁 

（货运） 
GMT+2 GMT+3 

久尔久列什蒂 – 加拉茨 
摩尔多瓦铁路国家

企业 
摩铁 

罗马尼亚国有铁路货

运股份公司 

罗铁 

（货运） 
GMT+2 GMT+3 

科尔巴斯纳 – 斯洛鲍德卡 
摩尔多瓦铁路国家

企业 
摩铁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新萨维茨卡亚 – 库丘尔干 

 

摩尔多瓦铁路国家

企业 
摩铁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耶图利亚 – 列尼 摩尔多瓦铁路国家 摩铁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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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站 

交付/接收铁路公司 
车辆交接时适用并标注在车

辆交接单上的时间 

全称 简称 全称* 简称 冬令时 夏令时 

企业 

久尔久列什 – 列尼 
摩尔多瓦铁路国家

企业 
摩铁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奥克尼察 – 莫吉廖夫 波多利

斯基 

摩尔多瓦铁路国家

企业 
摩铁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奥克尼察 – 索基里亚内 
摩尔多瓦铁路国家

企业 
摩铁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梅德韦扎 – 拉尔加 
摩尔多瓦铁路国家

企业 
摩铁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БП.161 公里 – 马马雷加 
摩尔多瓦铁路国家

企业 
摩铁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扎门乌德 – 二连 乌兰巴托铁路局 蒙铁 中国铁路 中铁 GMT+8 GMT+8 

卡夫卡兹 – 瓦尔纳 

    （轮渡）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 俄铁 

保加利亚国家铁路控

股公司 
保铁 

GMT +4 

（在保铁） 

GMT+3 

（在俄铁） 

GMT +4 

（在保铁） 

GMT+3 

（在俄铁） 

格罗迭科沃 – 绥芬河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 俄铁 中国铁路 中铁 

GMT +4 

（在中铁） 

GMT+8 

GMT +4 

（在中铁） 

G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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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站 

交付/接收铁路公司 
车辆交接时适用并标注在车

辆交接单上的时间 

全称 简称 全称* 简称 冬令时 夏令时 

（在俄铁） (在俄铁) 

后贝加尔 – 满洲里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 俄铁 中国铁路 中铁 

GMT +4 

（在中铁） 

GMT+8 

（在俄铁） 

GMT +4 

（在中铁） 

GMT+8 

(在俄铁) 

哈桑 – 豆满江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 俄铁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铁路 
朝铁 GMT+4 GMT+4 

纳乌什基 – 苏赫巴托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 俄铁 
蒙古-俄罗斯乌拉巴托

铁路股份公司 
蒙铁 GMT+8 GMT+8 

索洛维耶夫斯克 – 埃莱恩查夫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 俄铁 
蒙古-俄罗斯乌拉巴托

铁路股份公司 
蒙铁 GMT+4 GMT+4 

勃拉涅沃 – 马莫诺沃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 俄铁 波铁货运股份公司 
波铁 

（货运） 
GMT+2 GMT+2 

斯坎达瓦 – 热烈兹诺多罗日内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 俄铁 波铁货运股份公司 
波铁 

（货运） 
GMT+2 GMT+2 

巴捷沃 - 埃佩列什克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匈牙利国家铁路股份

公司 
匈铁 GMT+1 GMT+2 

乔普 - 扎洪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匈牙利国家铁路股份 匈铁 GMT+1 GM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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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站 

交付/接收铁路公司 
车辆交接时适用并标注在车

辆交接单上的时间 

全称 简称 全称* 简称 冬令时 夏令时 

公司 

伊佐夫 - 赫鲁别舒夫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波铁货运股份公司 
波铁 

（货运） 
GMT+1 GMT+2 

莫斯季斯卡 II - 梅地卡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波铁货运股份公司 
波铁 

（货运） 
GMT+1 GMT+2 

拉瓦 鲁斯卡亚 - 维尔赫拉塔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波铁货运股份公司 
波铁 

（货运） 
GMT+1 GMT+2 

亚郭金 - 多罗户斯克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波铁货运股份公司 
波铁 

（货运） 
GMT+1 GMT+2 

瓦杜尔 西列特 – 维克沙内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罗马尼亚国有铁路货

运股份公司 

罗铁 

（货运） 
GMT+2 GMT+3 

迪亚科沃 – 哈尔梅乌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罗马尼亚国有铁路货

运股份公司 

罗铁 

（货运） 
GMT+2 GMT+3 

列尼 – 加拉茨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罗马尼亚国有铁路货

运股份公司 

罗铁 

（货运） 
GMT+2 GMT+3 

乌日哥罗德 – 马捷夫采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斯洛伐克铁路货运股

份公司 

斯铁 

（货运） 
GMT+1 GMT+2 

乔普 – 切尔纳（蒂萨河畔） 乌克兰国家铁路管理局 乌（克）铁 
斯洛伐克铁路货运股

份公司 

斯铁 

（货运） 
GMT+1 GM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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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附件 3（信息）  

（货车规则附件 4 和附件 15）  

 

铁 路公 司简称 和代码 一览 表  

 

顺

号 

铁路公司名称 简称 数字代码 

1    

2    

3    

…    



 124 

货车规则附件 4（信息）  

（货车规则附件 1 第 12 .1 . 2 项）  

 

 

车辆配属代码  

 

下列国家的铁路 数字代码 
字母代码 

（以基里尔字母或拉丁字母喷涂） 

白俄罗斯共和国 21 БЧ/ВС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27 КЗХ/KZH 

吉尔吉斯共和国 59 КРГ/KRG 

拉脱维亚共和国 25 ЛДЗ/LDZ 

立陶宛共和国 24 ЛГ/LG 

摩尔多瓦共和国 23 ЧФМ/CFM 

蒙古 31 УБЖД/UBTZ 

俄罗斯联邦 20 РЖД/RZD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66 ТДЖ/TDZ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29 УТИ/UTI 

乌克兰 22 УЗ/UZ 

爱沙尼亚共和国 26 ЭВР/E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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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车规则协约附件 C 

  

会议议事规则  

1 .会 议种 类  

在货车规则协约框架下举行下列会议：  

  协约方授权代表会议  

  协约方专家组会议  

由协约方授权代表会议商定会议计划，经 铁组部长会议和铁组铁

路总局长（负责代表）会议成员授权代表 联席会议核准 会议举行日期

后，上述 工作计划生效 并成为铁组货物运输专门委员会工作计划的组

成部分。  
 

2 .会 议召 集  

会议由铁组委员会根据铁组货物运输专门委员会工作计划召集。 

铁 组 委 员 会 在 协 约 方 授 权 代 表 会 议 有 相 应 决 议 的 情 况 下 可 以 宣

布召集工作计划以外的会议。  

会议召集函不晚于会议召开日期前 45 个日历日向协约方寄送。会

议召集函中应注明召开会议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协约方应通知参会情

况的期限。召集函中应附有会议议程草案和协约方寄送的会议材料。  

协 约 方 应 不 晚 于 会 议 召 开 日 期 前 二 十 个 日 历 日 向 铁 组 委 员 会 寄

送有关参加会议的通知 。在会议开始前，各方代表应提 交签署议定书

的授权证书。  

如收到的参加会议通知的数量不足以使会议有效，铁组委员会在

会议召开日期前十五个日历日 内通知协约方会议取消。  

会议通常在铁组委 员会或受邀在协约方国家举行。计划外会议在

铁组委员会以外的地 点举行。  
 

3 .会 议主 席  

会议主席从 出席会议的协约方代表 中以简单多数票 选举产生。  

在多数协约方同意的情况下，会议主席可由铁组委员会委员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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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席应保证在会 上遵守本议事规则的规定，包括 检查协约方

代表是否具有签署会议议定书 的授权证书 。  

如果会议主席同时是协约方代表团 团长，其在发言时 应说明是以

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发言。  
 

4 .会 议有 效性  

如超过协约方表决票 数额 1 / 2 的协约方代表 出席协约方授权代表

会议，则会议有效。 本协约附件 D 中规定了协约方表决票 数额的确

定方法。  

如不少于 1 / 3 的专家组成员 协约方 代表出席会议，则专家组会议

有效。  
 

5 .议 程  

会议议程包括 ：  

  铁组货物运输 专门委员会工作计划 中规定审查的问题；  

  协约方不晚于会议开始两个月前 提交审查的问题；  

  协约方于会议开始 前两个月内，或直接在会 上提交 的问题。  

 

6 .会 议进 程  

根据与会者 决议，会议采用铁组一种正式语文 —— 中文或俄文。

如有协约方代表团使用其他语文，则 其应保证将其发言 翻译成铁组一

种正式语文。  

会上协约方 以简单多数票方式通过会议议程，而对于在会议开始

前两个月内或直接在会 上提交的问题，须经全体 与会者 一致同意方可

列入议程。  

根据议程中的问题，会议也 应对未出席会议协约方的书面提案进

行审查。  

在审查议程中的问题时，每个 协约方 都有权发表特别意见，并以

书面形式提交给 会议主席，以便将其纳入会议议定书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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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表 决  

会议表决是 公开的，并按照国家名称 俄语字母的顺序进行表决。 

为统计表决结果，根据会议主席的建议，可以由与会者组成计票

委员会。  

表 决 时 各 方 通 过 回 答 “同 意 ”或 “反 对 ”表 达 自 方 对 提 交 表 决 的 问

题或表述的态度。  

7 . 1 协约方授权代表会议上的表决  

每个协约方 在表决时拥有按照表决票额 确定方法（ 协约附件 D）

确定的自方表决票额 。  

7 . 2 专家组会议上的表决  

所有专家组成员 协约方有权参加议程中所有问题的表决。  

每个协约方 在表决时拥有一票。  

以简单多数票的方式通过决议。  

 

8 .缺 席（ 书面） 表决  

根据某一协约方的倡议，货车规则条款可以 由所有协约方通过铁

组委员会以缺席（书面）表决 的方式进行修改。  

实施缺席表决 时，如自铁组委员会寄送 有关修改事项 的函件两个

月期满后，未收到反对意见，或 寄送书面反对意见的 协约方 票额总数

未超过协约附件 E 允许的数量，则决议视为通过。  

铁组委员会将缺席投票结果通知所有协约方。  

 

9 .会 议议 定书  

根据会议主席的建议，可由与会者组成 条文小组编制议定书。  

议定书应包括：  

  会议议程；  

  与会者名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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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协约方 表决票数份额表（对于 协约方授权代 表会议）。  

  各项议程 审查过程和结果的反映 。  

  根据三分之一 的与会协约方的请求，应 按照本议事规则 附件 1

的 格式 *将协约 方授 权代 表会 议 某些问 题的 表决 结果 ，以 电子 版 附件

形式附于会议议定书 之后。  

会议议定书由协约方 授权代表和会议主席签署。  

会议议定书 以书面形式编制。议定书副本以书面 和 电子版形式寄

送给与会协约方 。铁组委员会应向所有未参会的协约方寄送电子版 的

议定书副本。  

书 面 形 式 的 议 定 书 正 本 及 其 电 子 版 由 会 议 主 席 寄 送 铁 组 委 员 会

保存。  

 

 

 

 

 

 

 

 
 
 
 
 
 
 
 
 
 
 
 
 
 
 
 
 
 

              

*表 格 填 写 示 例 见 会 议 议 事 规 则 附 件 1 之 1  



附件 1  

（会议议事规则第 9 项）  

协约方授权代表会议  

（举行会议地点）  20 __ _年 _ __月 __ _日  

表决结果  

提交表决的问题：                                                                 

                       （关于提交表决问题的准确表述，哪项议程）  
 

顺

号 
铁组成员国 

参加会议的 

协约方简称 
协约方地位 

票数份额 表决 

表决结果 票数合计 

铁路公司 
车辆所 

属者 

“同意”= 1                          

“反对”= 0 

1 

  

  
  

            

  

2               

…                 

  

  

                

                  

                  

                  

  票数份额合计：          

     票数合计：       

    “同意的表决结果” （%）：       

通过关于该问题决议所必需的多数票（%）：    

          决议通过/ 未通过*    

* 不需要的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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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之 1  
（会议议事规则第 9 项）  

协约方授权代表会议  
 （举行会议地点）  20 __ _年 _ __月 __ _日  

 
表决结果  

提交表决的问题：                                                                    
（关于提交表决问题的准确表述，哪项议程）  

示  例  
（ A 国协约方 c 1、 B 国协约 方 z 2 和 D 国所有协约方无代表参加会议  

见 “表决票数份额的确定办法 ”附件 2）  
顺 
号 

铁组成员国 
参加会议的 
协约方简称 

协约方地位 票数份额 表决 

表决结果 票数合计 

    铁路公司 车辆所属者 
“同意”=1 
“反对”=0 

1 

А 

ax1 
铁路公司 
车辆所属者 

0.31 0.91 1 1 0.31 0.91 

  

2 b1 铁路公司 0.52   1 0.52   

3 y1 车辆所属者   0.09 1   0.09 

4 

B 

a2 铁路公司 0.54   1 0.54   

5 by2 
铁路公司 
车辆所属者 0.45 0.13 

1 0 
0.45 0.00 

6 x2 车辆所属者   0.86 0   0.00 

7 

C 

a3 
铁路公司 0.27 

  

0 0.00 
  8 b3 0.73 1 0.73 

9 x3 
车辆所属者 

  
0.03 0 

  
0.00 

10 y3 0.97 1 0.97 

   票数份额合计： 2.82 2.99      

     票数合计： 2.55 1.97 4.52 

    “同意的表决结果” （%）： 90.43 65.89 77.80 

            

通过关于该问题决议所必需的多数票（%）： 66.67  

      决议通过/ 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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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协约附件 D  

  

协约方表决票数份额的确定办法  

 

1 .  每一协约方于每年 7 月 31 日前向铁组委员会寄送本办法附件 1

格 式 的 上 一 年 度 国 际 联 运 货 物 周 转 量 （ 对 于 铁 路 公 司 ） 和 /或 截 至 当

年 1 月 1 日的车辆保有量（对于车辆所属者）的官方数据。以上数据

由协约方所注册的铁组成员国确认（证明），或由该国主管机关签发

的文件确认（证明）。  

2 .  铁组委员会根据收到的数据，按照本办法 附 件 2 格式 *计算每

一协约方的票数份额（按照 各国铁路公司协约方和车辆所属者协约 方

的组别单独计算） 。  

如一国的协约方只在一个组别中有代表，则另一组别的票数份额

比 照 其 在 所 代 表 的 组 别 中 的 票 数 份 额 分 配 办 法 在 这 些 协 约 方 中 进 行

分配。  

3 .  如 某 协 约 方 未 能 在 规 定 的 期 限 内 提 交 数 据 ， 则 根 据 该 国 相 应

组别其他协约方提交的数据计算该国协约方票数份额。  

如一国一个组别的所有协约方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数据，则

该组别的票数比照该国另一组别的票数分配，在另一组别的协约方中

进行分配。  

如一国的所有协约方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数据，则取消其票数

份额直到下一年 9 月 1 日。  

4 .  如铁组成员国的国内法律规定了该国协约方票数分配的其他  

办法（行政决议、相互协定等），应向铁组委员会寄送确认文件，并  

在其中注明已制定的分配办法有效期限。相关文件的建议格式附

于本办法附件 3。  

            

* 表格填写示例见本办法附件 2 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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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 票 数 份 额 分 配 将 在 铁 组 委 员 会 编 制 表 决 票 数 份 额 表 时 予 以

考虑。  

5 .  票 数 份 额 分 配 结 果 应 视 为 合 法 的 ， 且 铁 组 委 员 会 应 于 每 年 9

月 1 日前将其以本办法 附 件 2 格式的表格形式通知所有协约方。  

6 .  表决票数份额表的有效期限通常为 1 2 个月。如有新协约方加

入货车规则协约，或某协约方终止参加协约，则铁组委员会对现行的

表决票数份额表进行修改（截至 7 月 1 日和 /或 1 月 1 日），并将其

寄送所有协约方。同时，此前规定的年度表决票数份额表终止生效的

期限保持不变。  



附件  1  
(关于表决票数份额的确定办法第 1 项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货车规则协约方名称 )  

 

文号_______ 

2 0 __年__月__日* 

 
铁组委员会  

 
关于货车规则协约框架下表决票数份额的计算数据 

 
 

兹通知，有关货物周转量和 /或车辆保有量的官方数据（货车规则协约方

名称）如下：  

2 0        年国际联运货物周转量**      （百万吨公里）  
 

截至 20       年 1 月 1 日车辆保有量* **         （千辆）  
 

 

（关于根据本国法律进行票数分配的信息）  

（必要时填写）  

附件****： 

 20    年    月    日    号文件（证明以上货物周转量），共    页； 

和 /或  

2 0      年     月     日    号文件（证明以上车辆保有量），共     页；  

20     年    月    日   号文件（证明根据本国法律进行票数分配），共    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每年不晚于 7 月 31 日 

**  上一年 

** *   当年 

****  随附文件用中文或俄文写成，或准确无误地翻译成中文或俄文的文件。 



附件 2 

（关于表决票数份额的确定办法第 2、 5 项）  
 

 

协约方表决票数份额分配表  

（根据 20  年提交的数据 )  

 

顺

号 
铁组成员国 协约方名称 协约方地位 

20___ 年的货物周转量 

（百万吨公里） 

截至 20___ 年 1月 1日的

车辆保有量 
表决票数份额 

1 

  

  

铁路公司 

  

  

  

  

2       

…       

  合计：     1.00   

    

车辆所属者 

  

  

  

  

        

        

  合计：       1.00 

  

  

  

铁路公司 

  

  

  

  

        

        

  合计：     1.00   

    

车辆所属者 

  

  

  

  

        

        

  合计：       1.00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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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之 1 

 （关于表决票数份额的确定办法第 2、 5 项）  

 

约方表决票数份额分配表  
（根据 20     年提交的数据 )  

                                                                                                                
填写示例 

  

顺
号 

铁组成员国 协约方名称 协约方地位 20___ 年的货物周转量 
（百万吨公里） 

截至 20___ 年 1 月 1 日
的车辆保有量 

表决票数份额 

1 

A 

ax1* 

铁路公司 
25.100 

  

0.31 

  

2 b1 43.000 0.52 

3 c1 14.000 0.17 

  合计： 82.100   1.00   

  ax1* 

车辆所属者 

  

1432 

  

0.91 

4 y1 135 0.09 

5 z1 ** 0.00 

  合计：   1567   1.00 

6 

B 

a2 

铁路公司 
134.000 

  

0.54 

  

7 by2* 112.000 0.45 

8 c2 3.700 0.01 

  合计： 249.700   1.00   

9 x2 

车辆所属者 

  

156000 

  

0.86 

  by2* 23456 0.13 

10 z2 1450 0.01 

  合计：   180906   1.00 

11 

C 

a3 
铁路公司 

12.300 

  

0.27 

  12 b3 32.700 0.73 

  合计： 45.000   1.00   

13 x3 
车辆所属者 

  

45 

  

0.03 

14 y3 1545 0.97 

  合计：   1590   1.00 

11 

C1*** 

a3 
铁路公司 

12.300 

  

0.27 0.27 

12 b3 32.700 0.73 0.73 

  合计： 45.000   1.00 1.00 

11 

C1**** 

a3 
铁路公司 

57.900 

  

0.30 0.30 

12 b3 136.150 0.70 0.70 

  合计： 194.050   1.00 1.00 

13 x3 
车辆所属者 

  

** 

    14 y3 ** 

  合计：   0     

15 

D***** 

a4 
铁路公司 

    

1.00 

  16 b4   

  合计：     1.00   

17 x4 
车辆所属者 

      

1.00 

18 y4   

  合计：       1.00 

        总计： 4.00 4.00 

* - 铁路公司，同时是车辆所属者 

** - 未提交年度数据 

***- 一国的协约方只在一组中有代表，按照类比原则对另外一组的表决票数份额进行分配 

****-任何一个车辆所属者都未提交年度数据，按照类比原则对其表决票数份额进行分配 

***** - 根据国内法律规定的其他办法分配票数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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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协约附件 E  

关于货车规则各章节的表决   
 

顺号 条款名称 表决参加者 

通过决议所

需的协约方

总票额 

例外情况 

例外情况

条款 

通过决议所

需的协约方

总票额 

1 2 3 4 5 6 

第 1 章 

总   则 

第 1 条 适用范围 铁路和车辆 2/3   

第 2 条 术语和定义 铁路和车辆 2/3   

第 2 章 

车   辆 

第 3 条 车辆使用的一般条件 铁路和车辆 2/3   

第 4 条 车辆的交接条件 铁路 2/3   

第 5 条 不良车辆的修理 铁路和车辆 2/3 5.1 9/10 

第 6 条 破损车辆（转向架）的修

理和返还 
铁路和车辆 2/3 6.3 9/10 

第 7 条 提供修理所用备用零件的办法

和不良备用零件的返还 
铁路和车辆 2/3   

第 8 条 车辆的可拆卸零件 铁路和车辆 2/3   

第 9 条 关于车辆（转向架）失却的推定 铁路和车辆 2/3   

第 3 章 

清  算 

第 10 条 一般规定 铁路和车辆 9/10   

第 4 章 

责  任 

第 11 条 协约方责任范围 铁路和车辆 9/10   

第 12 条 
发生车辆（转向架）失却、破

损及不良情况时的赔偿额 
铁路和车辆 9/10 

  

第 13 条 由车辆所造成损失的赔偿款额 铁路和车辆 9/10   

第 5 章 

赔偿请求，诉讼，司法管辖  

第 14 条 一般规定 铁路和车辆 9/10   

第 15 条 诉讼，司法管辖 铁路和车辆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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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共用车辆 

第 16 条 一般规定 铁路 2/3   

第 17 条 车辆使用条件 铁路 9/10   

第 18 条 迅速返还的条件 铁路 2/3 18.6 9/10 

第 19 条 车辆和转向架使用费计算办法 铁路 9/10   

第 7 章 

信息通报 

第 20 条 一般规定 根据通报程序 

货车规则附件 

除附件 9、10、12、17 之外的所有附件 铁路和车辆 2/3 
  

 

附件 9、10 铁路和车辆 9/10   

附件 12 铁路 9/10   

附件 17 铁路 2/3   

标记为“信息”的信息附件 根据通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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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规则协约附件 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铁路公司 /车辆所属者名称）  

 

发文号码__________ 

2 0 ___年___月___日  

 

铁组委员会  

 

关于加入货车规则协约的申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铁路公司 /车辆所属者全称和简称），以         为代表，依据         ，

正式申请加入货车规则协约，并承担遵守协约条款的责任。  

 现告知公司的以下信息：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铁路公司 /车辆所属者名称）  

系铁路公司*和车辆所属者*  

2）公司货物周转量*和 /或车辆保有量*的数据如下：  

20      年国际联运货物周转量**            （百万吨公里） 
 

截至 20      年 1 月 1 日车辆保有量** *            （千辆）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清算方法的信息（...清算规则协约参加方地位，或者双边/多边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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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根据本国法律进行票数分配的信息）  

（必要时填写，填写时不提交车辆数量和 /或货物周转量的数据）  

5）用于填写货车规则信息附件的数据：  

5 . 1）用于填写附件 1（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 2）用于填写附件 2（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 3）用于填写附件 3（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 4）用于填写附件 4（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大致的一览表） **** 

1）20     年     月     日签发的证明有运送货物权利的文件（执照、章程

摘录、证明等），共      页；  

2）20     年     月     日签发的证明根据所有权或其他法律依据拥有车辆

的文件，共     页；  

3）20   年    月    日签发的证明上述货物周转量的    号文件，共     页；  

（对铁路公司）  

4）20    年    月    日签发的运输工具登记表中关于车辆保有量的    号文

件，共    页；  

（对车辆所属者）  

5）20     年     月     日签发的     号文件（证明根据本国法律进行票数

分配），共      页  

6）证明能够与货车规则协约方开展车辆使用清算的文件，共      页  

 

 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保留需要的 

** 上一年 

*** 当年 

****文件用中文或俄文写成，或者准确无误的翻译成中文或俄文的文件 


